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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ESG的概念始於 2004年聯合國所公開發佈的一篇報告《Who Cares Wins》，

該報告闡述企業需要在經營理念與衡量績效指標中加入「環境 Environmental」、

「社會 Social」以及「企業治理 Governance」三大面向的永續發展準則。而在

2015年聯合國大會針對永續發展的細節提出了相對應的發展目標，亦即是「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企業的永續發展路徑

提供了更詳盡的方向與目標。同時，國際上也出現許多第三方評比機構以 ESG績

效作為衡量企業永續發展的依據，形塑具公信力檢驗機制。舉例而言：MSCI 

ESG Rating、S&P Global ESG等，進而促使 ESG相關研究成為市場上的熱門話題 

(Zhou and Guangyou, 2022)。隨著各界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範疇逐漸定義清晰、發

展準則與評比指標的出現以及利害關係人——投資人、顧客、供應商、政府和大

眾等——對此議題的關注，進一步推動企業設立與達成自身永續發展目標。 

若當企業沒有滿足利害關係人的期望或是採取不正當的盈利手段時，便可能

出現影響形象的負面事件 (CSI)。在發生 CSI事件後，企業大多會透過增強 CSR

策略的力道去扭轉社會大眾對其的負面認知。但就真實事件所產生的結果而言，

CSR策略對於扭轉 CSI所產生的負面形象並非絕對有效。因此本研究欲透過歷史

事件去梳理個案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或是造成失敗的因素。 

本研究欲以個案分析的方法討論臺灣企業過去所發生過的 CSI事件與後續的

CSR策略，而其中又以台塑集團、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頂新國際集

團作為本研究主要討論的個案企業。首先，筆者先分別梳理上述企業所發生過之

CSI事件與後續 CSR發展策略，再透過聯合報、經濟日報、自由時報三大中文報

紙資料庫計算 JF不平衡係數，以此係數代表當時社會輿論風向。藉此，本文得

以分析事件後三年的社會輿論風向，並以此洞悉輿論風向對該事件評價的持續期

間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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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著重在分析臺灣企業發生 CSI事件後的 CSR策略，以期發掘企業

成功改變企業形象的關鍵因素。筆者希望透過本研究的質性分析去分析 CSI事件

與梳理後續 CSR發展策略；以及透過量化數據去分析輿論風向的趨勢。藉此去分

析個案企業在面對 CSI事件後所產生的 CSR策略脈絡，以期使臺灣企業以此為

鑑，透過成功與無效的案例去建構一策略性解方。 

 

關鍵字：CSR、CSI、正當性、永續發展策略、企業社會責任、企業不負社會責

任、JF不平衡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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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namely ESG, emerged 

from a report titled《Who Cares Wins》, publish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in 2004. This 

report emphasized the necessity for businesses to in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principl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into their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2015,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introduce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comprising 17 

specific objectives aimed at guiding enterprises toward more detailed paths and goal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multaneously, numerous rating agencies, such as MSCI 

ESG Rating and S&P Global ESG, began using ESG performance as a benchmark for 

evaluating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thereby establishing a credible evaluation 

mechanism. Consequently, ESG-related research has become a popular topic (Zhou and 

Guangyou, 2022). As the scop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became more clearly 

defined, with the emergence of development criteria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stakeholders—including investors, customers, suppliers, governments, and the public—

have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these issues, further urging companies to set and achieve 

their own sustainability goals. 

When companies fail to meet stakeholder expectations or engage in unethical 

incidents, they may encounter negative incidents affecting their image, known as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CSI). Following CSI incidents, companies typically 

enhance their CSR strategies to counteract the negative public perception. However, 

real-world outcomes suggest that CSR strategies are not always effective in reversing 

the negative image generated by CSI incidents.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r failure reasons of case companies through historical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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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utilizes a case study methodology to examine CSI incidents and 

subsequent CSR strategies of Taiwanese companies, focusing on Formosa Plastics 

Group, Advanced Semiconductor Engineering Inc, and Ting Hsin International Group. 

Firstly, outlines the CSI incidents and subsequent CSR strategies of these companies. 

Then, calculates the Coefficient of Imbalance using data from three major Chinese 

newspapers—United Daily News, Economic Daily News, and Liberty Times—to 

represent the direction of public opinion at that time. By analyzing the public opinion 

trend over the three years following each CSI incident, this research aims to understand 

the duration of public opinion’s impact on the evaluation of the incidents.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analyzing CSR strategies of Taiwanese companies after 

CSI incidents to identify key factors in successfully changing its imag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CSI incidents and subsequent CSR strategie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trends, this research aims to construct strategic solutions for 

Taiwanese companies by learning from both successful and ineffective cases. 

 

Keywords: CSR, CSI, Legitimacy,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Coefficient of Im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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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 

1953年 H. R. Bowen於《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man》 一書中說明

了企業社會責任的觀念，Bowen認為大企業的經營者應在制定商業策略時考量到

社會道德，並且滿足利害關係人的需求。Bowen開啟了企業重視利害關係人的理

論基礎，其也被後世稱為「企業社會責任之父」，至此之後各界也逐漸開始討論

企業社會責任。其中也出現了持反對意見的聲浪，包含：Theodore Levitt在 1958

年發表了《The Danger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一文，其說明企業發展企業社會

責任會損害其獲利，因此企業應專注於追求經濟利潤；Milton Friedman在 1962

年出版了《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說明在資本主義的潮流之下社會上所

有活動的目標都是為了達到經濟自由，同時也闡述了企業若是追求發展社會責任

除了會危害獲利之外，更有可能促成極端主義的發展。Friedman的中心思想在

1980年代逐漸發展成為主流思想並被稱為「股東資本主義 Shareholder 

Capitalism」。 

直至 1990年代，大企業層出不窮的負面事件，再度引起了各界對於企業社

會責任的正面效應討論與社會大眾的關注。舉例而言，NewYork Times 透過報導

將 Nike的印尼供應商有壓榨勞工的案件公諸於世，進而導致消費者發起大規模

的抵制活動；1995年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 強力反對荷蘭家殼牌石油

(ShellOil) 預計將廢棄的布倫特儲油平台丟棄於北海的決策。當時的聯合國秘書

長 Kofi Atta Annan於同年的「世界社會發展首腦會議」中提出「全球盟約 Global 

Compact」的架構，作為現代企業社會責任的先河。在此之後，2004年聯合國在

其發表的《Who Cares Wins》中，首次提出了「ESG」的概念，闡述企業需要在

經營理念與衡量績效指標中加入「環境 Environmental」、「社會 Social」以及「企

業治理 Governance」三大面向的永續發展準則。同時，也出現許多第三方評比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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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以 ESG績效作為衡量企業永續發展的依據並形塑具公信力檢驗機制。舉例而

言：MSCI ESG Rating、S&P Global ESG等，進而促使 ESG相關研究成為市場上

的熱門話題 (Zhou and Guangyou, 2022)。隨著各界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範疇逐漸

定義清晰、準則與評比指標的出現以及利害關係人——投資人、顧客、供應商、

政府和大眾等——對此議題的關注，進一步推動企業設立與達成自身永續發展目

標。 

2009年台塑仁武廠污染事件讓大眾看見企業為了經濟發展而忽視環境所帶來

的危害，隔年六輕一場大火更是燒出了企業對於工安的不重視。2013年，距聯合

國首次提出 ESG概念後過了九年，《看見台灣》向大眾揭露了日月光污染後勁溪

事件。不但造成社會對於日月光的評價跌落谷底，日月光更是受到了政府的懲

處。除了經濟損失金額高昂之外，被破壞的企業名聲更是不可計量。隔年，頂新

黑心油事件更是讓臺灣社會蒙上一層陰影，憤怒的群眾甚至號招「滅頂行動」就

為了讓黑心企業退出臺灣。將時間線拉回 2024年，台塑榮獲財政部 AEO安全認

證優質公司並在 CDP專案上獲得領導等級的評等；日月光在 TCSA臺灣永續獎

中奪下十五個獎項，更獲得世界經濟論壇所遴選出的「全球燈塔工廠」，甚至連

續八年獲選成為「道瓊永續指數 DJSI」的成分股。頂新集團即使依照承諾成立了

食安基金，並且重組味全龍。頂新卻貌似沒有獲得大眾的原諒，除了當初位於風

暴中心的子公司結束營運之外，更退出味全的董事會。2023年 11月 7日更有

Youtuber拍攝影片盤點頂新的過去所作所為。由此可見台塑、日月光、頂新在

CSI事件後都恢復了不同程度的企業形象，而影響其扭轉形象的關鍵要素為何便

是本研究欲討論之焦點。 

本研究欲以個案分析的方法去討論臺灣企業過去所發生過的 CSI事件與後續

的 CSR策略，以台塑集團（以下簡稱為台塑）、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為日月光）、頂新國際集團（以下簡稱為頂新）作為本研究主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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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個案企業。首先，筆者先分別梳理上述企業所發生過之 CSI事件與後續 CSR

發展策略，再透過聯合報、經濟日報、自由時報三大中文報紙資料庫計算不平衡

係數，以此係數代表當時社會輿論對事件的態度。藉此，本文得以分析事件後三

年的社會輿論態度，並以此分析媒體對於該事件關注持續期間長短以及對於企業

後續處理與發展的評價。 

本研究將著重在分析臺灣企業發生 CSI事件後的 CSR策略，以期發掘關鍵

成功因素。筆者希望透過本研究的質性分析與量化數據，去建構臺灣企業面對

CSI事件所產生的 CSR策略脈絡。 

第二節、研究目的 

本研究將著重在分析臺灣企業發生 CSI事件後的 CSR策略，以期發掘企業

成功改變社會形象的關鍵因素。筆者希望透過本研究的質性分析去分析 CSI事件

與梳理後續 CSR發展策略；以及透過量化數據去分析輿論風向的趨勢。藉此去分

析個案企業在面對 CSI事件後所產生的 CSR策略脈絡。 

簡而言之，本研究希望釐清與討論以下三個問題： 

1. 企業發生重大 CSI事件的根本原因為何？是否為有意為之？ 

2. 企業在 CSI事件後做出的 CSR策略，是否能有效扭轉其企業形象？ 

3. 影響企業成功扭轉或是扭轉失敗的關鍵因素為何？ 

為了回答上述的研究目的，本研究欲以個案分析的方法去討論臺灣企業過去

所發生過的重大 CSI事件與後續的 CSR策略，其中以台塑、日月光、頂新作為

本研究主要討論的個案企業。筆者希望透過本研究的質性分析與量化數據，去建

構臺灣企業面對 CSI事件所產生的 CSR策略脈絡，以歸納可供企業參考的策略

性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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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架構 

企業在發生 CSI事件後，通常會嘗試使用多種方式來扭轉形象，CSR策略便

是其中一種。本研究在確認研究方向與主題後，界定研究問題與目的。並著手搜

集個案資料，包含對於 CSI事件的新聞文章與後續 CSR策略發展等相關資料。

第一章為緒論，將依序說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從各界對

於企業永續發展的關注與各國政府與機構相繼制定相關法律規範的發展背景切

入，討論臺灣企業在發生 CSI事件後如何透過 CSR策略來扭轉其形象，透過歷

史事件去梳理個案企業的關鍵成功因素或是失敗原因。本研究以期發掘企業成功

改變企業形象的關鍵因素，進而推導出一策略發展方向供臺灣企業參考。第二章

為文獻探討，將分別說明企業社會責任 (CSR) 與企業不負社會責任 (CSI) 在學

術領域中的演進，並討論企業正當性策略以及 CSR與 CSI如何影響到企業正當

性策略。另外，亦針對 Jones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進行說明。第

三章為研究方法，分別說明個案研究法、次級資料研究法與 JF不平衡係數的操

作方式與優劣勢，並對說明挑選個案企業的邏輯。第四章為個案研究，會針對個

案企業的 CSI事件與 CSR策略進行分析與說明。並歸納出 CSR發展策略的差

異，是否會影響個案企業的成效。第五章為研究結果與結論，透過說明本研究的

成果與限制作為未來企業與研究的啟發。綜上所述圖 1為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之整體架構圖，如圖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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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流程圖 

 

註：筆者自行整理 

 

圖 2、 

論文架構圖 

 

註：筆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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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自 1895

年 Albion Woodbury Small在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創刊號所提出的論點：

「不僅是公共辦事處，私人營利組織也需要獲得社會大眾的信任」（黎友煥，

2010）。而後在 1923年英國學者 Oliver Sheldon於《The Philosophy of 

Management》中闡述了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的概

念，他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代表企業經營者需要滿足產業內外的需求，並將道德觀

念納入企業經營思維中。隨著世界上各國陸續工業化，雖然工業化為整體社會帶

來了資本快速累積的正面效果，卻也造成了撼動當時的社會秩序與剝削勞工的負

面影響。因此，在當時各界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逐漸提升。1953年 H. R. 

Bowen於《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Businessman》一書中說明了企業社會責任的

概念，Bowen認為大企業的經營者應在制定商業策略時考量到社會道德，並且滿

足利害關係人的需求。不過 Bowen也強調企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應該是出於自願

而非強迫性。Bowen開啟了企業重視利害關係人的理論基礎，也隨之帶動了各界

討論企業社會責任的風潮。 

有鑒於各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積極關注，使得對於企業重視利害關係人持反

對意見的論點也逐漸浮出檯面，Theodore Levitt在 1958年發表了《The Danger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一文，其說明企業發展企業社會責任會損害其獲利，為

此企業僅應專注於追求經濟利潤。Milton Friedman在 1962年出版了《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書，說明在資本主義的潮流之下社會上所有活動的目標都是為了

達到經濟自由，同時也闡述了企業若是追求發展社會責任除了會危害獲利之外，

更有可能促成極端主義的發展。為此 Friedman強調企業經理人不應該將資本投資

於發展企業社會責任，而是應該追求利潤最大化。Friedman的中心思想在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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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逐漸發展成為主流思想並被稱為「股東資本主義 Shareholder Capitalism」，當

時出現的惡意收購便是此一思想的實踐。 

股東資本主義思想所衍生的負面影響也隨著思想的興盛而越來越嚴重，進一

步引起了學者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正面效應的討論與社會大眾的關注。此時學界

對於組織責任的定義擴展為「企業組織對於社會責任原則的設立、社會回應以及

與利害關係人相關的政策」(Wood, 1991)。同一時期，社會大眾陸續挺身而出反

抗大企業壓榨勞工、環境破壞等事件。舉例而言，New York Times透過報導將

Nike的印尼供應商壓榨勞工的案件公諸於世，進而導致消費者發起大規模的抵制

活動；1995年綠色和平組織 (Greenpeace) 強力反對荷蘭皇家殼牌石油 (Shell Oil) 

預計將廢棄的布倫特儲油平台丟棄於北海的決策。當時任職聯合國秘書長的 Kofi 

Atta Annan於同一年在「世界社會發展首腦會議World Summit for Social 

Development」上便提出了「全球盟約 Global Compact」的架構，並於 1999年在

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提出完整的「全球盟約計畫」，成為當代的社會責任發展的

敲門磚。2000年該計劃在聯合國總部正式開始實施，呼籲世界上所有企業都必須

遵守在人權、勞工以及環境等面向上的九項基本原則，並以聯合國全球盟約計畫

作為共同標準，朝向減少企業在全球化發展下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直到聯合國在 2004年發布的《Who Cares Wins》報告中，首次提出了 ESG

的概念，闡述企業需要在經營理念與衡量績效指標中加入「環境

Environmental」、「社會 Social」以及「企業治理 Governance」三大面向的永續發

展準則，該報告中也提及 ESG適用於企業評估投資決策和風險管理。ESG發展

準則的出現促使企業設立與達成自身永續發展目標，同時也逐漸清楚定義企業社

會責任的範疇。ESG三大面向涵括議題整理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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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ESG涵括議題 

面向 涵括議題（列舉） 

環境 Environmental 氣候變遷、空氣品質、水資源管理、生物多樣性 

社會 Social 人權、社區發展、多元平等、勞工權益 

企業治理 Governance 董事會、內部風險管理、企業倫理、資訊透明 

註：資料來源為筆者整理自網路資料 

ESG概念的出現衍生自 CSR，成為現代主要討論的企業社會責任 (Aguinis, 

2011; Barnett, 2007 )。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World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BCSD) 將 CSR定義為企業在追求經濟發展的同時，

仍需要承諾維護利害關係人的福祉，包含：遵守商業道德、重視勞工權益、協助

社區發展等等面向。因此，CSR為永續發展的廣泛概念；而 ESG實踐 CSR的一

種準則。而在 201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為企業在永續發展的路徑上提供了更詳盡的方向與目標。SDGs涵

蓋了 17項核心目標，又可再細分為 169項子目標與 230項指標。SDGs所包含的

議題與 ESG的概念有高度的重疊，不過 SDGs著重在目標；而 ESG著重在執行

策略。隨著各界對於永續發展的重視，近年來有部分評比機構以 ESG績效作為衡

量企業永續發展的依據，形塑具公信力檢驗機制。舉例而言：MSCI ESG 

Rating、S&P Global ESG等，進而促使 ESG相關研究成為市場上的熱門話題

(Zhou and Guangyou, 2022)。 

第二節、企業不負社會責任 

Riera與 Iborra在 2017年的研究中從 1956年到 2016年 10月的期間內，對

Web of Science電子數據庫中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與 CSI相關的文章進行

布林檢索 (Boolean search)。在此階段以文章的主題中有提及以下任何一個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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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不負責任」或「社會不負責任行為」或「環保欺詐」或「詐騙」或「賄

賂」或「腐敗」或「企業會計醜聞」或「環境損害」或「員工虐待」，並且始終

包括「企業」一詞，作為篩選標準。第二階段則以屬於「商業」類別的期刊中的

「文章」類別進行篩選。經過前述兩階段篩選後，作者最終挑選出總共 706篇文

章，其中《商業倫理學期刊》在整體樣本中占了 44%。作者接著分析樣本中文章

所探討的主題，其中「CSI的原因」占 24%；「CSI的控制和預防機制」佔 18%，

是最多人討論的前兩個主題。但是僅有 3%的文章針對 CSI定義進行討論。從

Riera與 Iborra (2017) 的研究中可以發現，近 60年間學界對於 CSI討論主要著重

在發生原因與控制等面向上的討論，鮮少學者對於 CSI的定義有進一步的說明。 

1977年 Armstrong首先提出了企業不負社會責任的概念 (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 CSI)，Armstrong認為 CSI是公司所作出的決定，並強調企業是在

損害他人利益的情況下去創造股東價値。意味著 CSI使一方獲利，而另一方損

失。即使早在 1977年 Armstrong已針對 CSI去進行解釋與討論，但在其後的 30

年間並沒有引起學術界對此議題的重視。直到 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媒體大量曝

光企業醜聞，顯示企業不重視企業社會責任進而導致發生醜聞發生的機率大幅上

升，才讓學術界與社會輿論把目光放在 CSI上 (Riera & Iborra, 2017；Lin-Hi & 

Müller, 2013)。 

Riera與 Iborra (2017) 在研究中以三大面向去整理歷史文獻中學者對於 CSI

定義的歧異：由何者來去界定企業行為是否為 CSI；企業出現 CSI屬於意圖性或

非意圖性；CSR與 CSI的關係。在第一面向：由何者來去界定企業行為是否為

CSI的討論上。Armstrong (1977)、Armstrong和 Green (2013) 以及 Herzig和

Moon (2013) 主張社會透過公正的角度去衡量企業行為是否為 CSI。而 Brammer

和 Pavelin (2005) 則是認為企業行為是否為 CSI應該透過特定的利害關係人來判

斷。而 Lange和Washburn (2012) 則是由心理學的角度將 CSI定義為違反某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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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感知標準的行為，並由外界與利害關係人來判斷。在第二面向：企業出現

CSI屬於意圖性或非意圖性的討論上。Perks等人 (2013) 主張企業並非有意造成

CSI事件的發生，應將 CSI事件視為失敗的 CSR。Lin-Hi和Müller (2013) 認為應

該將 CSI視為公司經營者有意策略下的結果，即公司有意圖性的決定通過其行為

來造成對相關利害關人的損害並使自身獲益。舉例而言，公司可以透過非法處置

污染物或是使用劣質原物料來減少生產成本，進而達成利潤極大化的目標。在第

三面向：CSR與 CSI的關係。Jones和 Bowd和 Tench (2009) 提出 CSR和 CSI是

一個連續光譜的兩端。表 2說明了 CSR與 CSI的對比，由此表可以發現在環

境、人力資源、企業倫理等面向上，CSR與 CSI的對比是顯而易見的。主張 CSI

的公司運作會依循法律，但忽視的企業在社會中的角色；而主張 CSR的公司則是

會在企業決策中多方考量到利害關係人。McMahon (1999) 則是認為企業是透過

CSR來彌補 CSI，並將 CSR與 CSI定義為反義詞。Muller和 Kräussl (2011)、

Kotchen和Moon (2012)、Kang等人 (2016) 也都持類似觀點，認為 CSR和 CSI

之間存在積極因果依存關係，即公司若造成 CSI事件時，會便以 CSR策略作為

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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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SR與 CSI的對比 

CSI←－－－－－－－－－－－－－－－－－－－－－－－－－－－－－→CSR 

環境污染是不可避免的，企

業無法也不須做任何事情 

←－－－－－→ 環境污染並非不可避免，企

業應提高意識並承諾行動 

員工是可以被剝削的資源 ←－－－－－→ 員工是應該被重視的資源 

最小限度的參與社區經營 ←－－－－－→ 盡可能參與社區經營 

僅遵守與企業相關的法律 ←－－－－－→ 超越最低法定要求 

倫理問題是組織的周邊問題 ←－－－－－→ 倫理問題是組織的核心問題 

社會排斥是市場運作的不可

避免的副產品 

←－－－－－→ 社會包容有助於糾正市場效

率不足 

新技術應該開發並引入市場 ←－－－－－→ 新技術應經過開發、測試、

評估，確認無害後引入市場 

公司治理由股東和管理層負

責 

←－－－－－→ 公司治理涉及股東、管理層

以及相關利害關係人 

與供應商和客戶不公平合作 ←－－－－－→ 與供應商和客戶公平合作 

對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採取實

用主義方法 

←－－－－－→ 採取基於原則和實用主義的

企業社會責任問題方法 

可持續性定義為業務生存 ←－－－－－→ 可持續性定義為業務、環境

和社區的共生共存 

利潤是企業的唯一目的，應

該不惜一切代價實現 

←－－－－－→ 利潤是企業的眾多目的之

一，不該不惜一切代價實現 

註：筆者翻譯自 Jones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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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SI的發生不僅對於公司本身與其利害關係人造成直接影響與危害之外，

還可能對其他機構造成影響。當社會出現 CSI企業容易使大眾對 CSR產生懷

疑，同時也可能降低其可信度 (Riera & Iborra, 2017)。Kotchen和Moon (2012) 指

出若是企業透過 CSR「洗白」來轉移大眾對於不道德行為的關注，並補償與消除

過去所發生的 CSI事件，進而提升聲譽與可信度。將使 CSR與 CSI之間的矛盾

達到最高點。 

第三節、企業正當性策略 

Tang等人 (2015) 將 CSR視為把企業資源投入到對於股東價值沒有直接效益

的計畫當中；而 CSI則是用減少利害關係人的價值來提高股東價值的一種成本考

量上的策略。即使 CSR與 CSI之間存在資源分配差異，CSI並不等同於企業意圖

做出危害他人利益之事 (Chiu and Sharfman, 2018)。Suchman (1995) 則指出企業

社會責任屬於企業尋求正當性行為的過程，因為正當性是企業生存和成長的必要

條件之一 (Rao, 1994；Singh et al, 1986)。而 Pfeffer和 Salancik (1978) 則是強調企

業正當性是企業可以持續取得資源與利害關係人支持的強制性條件。因此企業維

持其正當性是其生存關鍵要素 (Scott, 1995)。 

根據利害關係人理論 (Stakeholder theory)，企業應透過提供內部利害關係人

（例如：員工）和外部利害關係人（例如：顧客、供應商等）價值來取得正當性 

(Hillman and Keim, 2001；Wang et al, 2008)。CSR除了提供企業正當性和名聲之

外 (Fombrun et al, 2000)，同時還可以成為企業的保險，降低可能面臨之風險  

(Godfrey, 2005；Williams and Barrett, 2000)。企業還可以透過 CSR成為良善的社

會公民，並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資源 (Choi and Wang, 2009)。然而企業過高的

CSI則有可能損害其正當性與「社會經營許可 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Hartman 

et al, 2007)。Forbes–Maidment (2010) 與 The Guardian–Morrison (2014)，相繼針對

社會經營許可說明其意涵：企業需要利害關係人的支持和許可才有辦法持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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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而且在極端情况下，缺乏正當性可能會降低企業的經營能力。因此，若企業

被社會視為一間 CSI公司便有可能會喪失正當性和企業名聲 (Deephouse, 2000；

Fombrun, 1996)，進而損害其競爭優勢。 

Destri和Minà和 Picone (2024) 指出企業在發生 CSI事件後，相關的利害關

係人會針對正當性的所有面向進行重新評估，而非集中於道德合法性受到損害的

面向。在企業發生 CSI事件之後，利害關係人是否會對其重新支持則是取決於策

略操控、適應同構與道德思維三大面向的成效 (Scherer et al, 2013；Stachowicz et 

al, 2017)。Meindl等人 (1985) 和 Pfeffer (1977) 認為具有關鍵影響力的利害關係

人會將企業 CSI事件歸因於企業領導階層的個人因素。Sutton和 Callahan (1987) 

也認同上述論點，強調一般社會大眾認為領導階層應該與企業的利害關係人保持

良好的關係，並有責任維持企業的運作以及防止受到外界的衝擊。因此，CSI事

件使企業領導階層損失其個人正當性。透過污名化對 CSI負責的領導階層是企業

與利害關係人者重新融合的關鍵要素 (Destri & Minà & Picone, 2024)。Chiu和

Sharfman (2018) 的研究討論了企業 CSI與領導階層替換的關係，結論指出當企業

CSI發生機率越高時，由內部接替領導階層的機率就越大。由於企業內部員工對

於利害關係人的需求更加瞭解，若由內部員工接替領導階層的話，可以更加順利

的維持企業正當性。2024年 Yu和 Cuypers和Wang研究了 CSR與 CSI出現的訊

號機制如何去影響到企業聯盟 (Alliance) 的形成，指出 CSI訊號不僅是 CSR訊

號的反面，因為 CSI所呈現的負面訊號具有意外且少見的特性故更容易吸引大眾

的注意並更容易被記住，進一步更產生的持久且顯著的影響。這也說明了為何企

業在發生 CSI事件後通常會更積極地彌補其受損的企業形象。 

第四節、Jones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 

Jones在 1991年提出了「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該模型闡

述了個人在進行道德決策過程中，受到不同道德議題的影響而產生不同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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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強度 (Moral intensity) 代表在特定情境下，與道德議題相關的要求程度與嚴

重程度 (Jones, 1991)。「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個人之道德決策流

程圖，詳見下圖 3。其中，道德強度六大構面包含： 

1. 後果嚴重性 (Magnitude of consequences)：指在事件當中的關係人受害或

受利的總和，其總合越大則道德強度越高。 

2. 社會共識 (Social consensus)：指社會大眾對特定行為普遍觀點的一致

性，社會共識越一致則道德強度越高。 

3. 時間緊迫性 (Temporal immediacy)：指事件發生與所造成的後果兩者之

間的時間距離，時間距離越近則時間緊迫性越大而道德強度越高。 

4. 結果發生機率 (Probability of effect)：指事件會造成傷害的機率，機率越

高則道德強度越高。 

5. 接近程度 (Proximity)：指決策者感覺自身與主要關係人的接近程度，關

係越接近則道德強度越大。 

6. 效果集中度 (Concentration of effect)：指在考量相同的後果之下，事件所

造成的損害或利益的集中程度，越集中則道德強度越高。 

Jones (1991) 根據對於人性與常理的判斷，認為出現倫理困境時，決策者通

常會去衡量行為對相關利害關係人的所帶來的可能損害，若損害越大決策者便會

更傾向於做出符合倫理的決策。後續的學者也陸續透過實證結果去佐證 Jones的

論點，例如：Singer和 Singer (1997) 發現影響個人在倫理判斷中最關鍵的要素為

決策對於相關利害關係人帶來的損害；方妙玲 (2008) 也認為 Jones六大構面中的

後果嚴重性、時間緊迫性、結果發生機率以及效果集中度四項構面其皆是考量主

要關係人受到損害或受益的程度。另外，可以看到在 Jones (1991) 的模型中道德

強度在道德決策中每一階段都具有影響力；而組織要素僅會影響到道德意圖與道

德決策兩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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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Jones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

 

註：筆者翻譯自 Jones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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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第一節、研究方法說明 

 本研究為了研究企業在發生 CSI事件後的 CSR策略脈絡與成效，故以實際

的企業作為研究對象，透過整理個案企業的 CSI事件與分析後續的 CSR策略，

最後總結與歸納出對於臺灣企業的策略性建議。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以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research) 的方式進行。由於個案研究為一描述性研究，透過整理特定

事件發展的整體脈絡與具影響力的相關因素，來討論事件與相關因素的相互關

係。由於個案研究討論範圍全面且深入，因此可以應用至相似事件的決策判斷上

（潘明宏、陳志瑋，2003）。個案研究法的優勢在於研究者可以深入地探究個案

的背景與發展脈絡，再結合自身的分析與詮釋。將個案背景與研究結果呈現至讀

者面前（江淑美、吳伊勻、翁士勛、劉育雯，2000）。 

除了個案研究法之外，筆者以次級資料研究法 (Secondary research) 來作為

另一項研究方法。由於本次挑選臺灣上市公司作為個案企業，且難以透過高層或

是涉及 CSI事件的員工進行訪談。因此，本研究將以次級資料研究法作為研究對

象資料來源搜集方法，利用搜集公開之資訊、報章雜誌與學術期刊論文等資料作

為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採用次級資料分析具有提供後續研究者複驗 (Replication) 

的可能性；並且擁有各時期的公開資料，使筆者得以由時間發展的角度去分析等

方法學上的優勢。 

由於筆者於本研究中將針對個案企業進行討論，為求客觀的分析筆者採用

Janis & Fadner (1965) 所提出的不平衡係數 (Coefficient of Imbalance) （以下簡稱

為 JF不平衡係數）來評估個案企業 CSI事件發生當年度至後三年的報章雜誌報

導對 CSI事件的態度。其中以臺灣三大中文報紙：聯合報、經濟日報、自由時報

之資料庫作為資料搜集來源。藉此，本文得以分析事件後三年的社會輿論態度，

並以此分析媒體對於該事件關注持續期間長短以及對於企業後續處理與發展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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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Carroll和McCombs (2000) 認為，大眾對於企業名聲的認知也會受到媒體曝

光的影響。而不平衡係數透過計算報章雜誌對於企業特定事件正面、負面、中

立、不相關文章的比例，數值會介於-1至 1之間。越接近 1，即代表媒體對於該

事件的反應更積極正面；或接近-1，即代表媒體對於該事件的反應更負面。 

壹、個案研究法 

個案研究最主要目的便是分析目標個案在特定事件的情境下所出現的行為，

以期參悟其獨特性與複雜性（林佩璇，2000）。Merriam (1988) 對個案研究的定義

為檢視特定現象。而 Stake (1995) 認為個案是一個具有界限的封閉系統，意指個

案為界線明確的對象而非泛指某種過程。個案研究即是透過觀察、訪談、調查等

方法，來掌握個案發展的情境脈略與意義（邱憶惠，1999），亦即能使研究者達

成對個案整體通盤的瞭解（江淑美、吳伊勻、翁士勛、劉育雯，2000）。 

貳、次級資料研究法 

次級資料研究法意即是透過搜集公開的次級資料，例如：報章雜誌、學術文

獻、公司年報、政府機構報告等，進一步去整理、歸納與分析。 

參、不平衡係數 

Janis & Fadner的不平衡係數，須先選定要討論的企業與特定事件，再透過篩

選資料庫中的文章並分類成：正面、負面、中立、不相關四大類。JF不平衡係數

之計算方式，請參見式 1。其中，C=不平衡係數；f=正面文章數目；u=負面文章

數目；r=相關文章數目=f+u+中立文章數目；t=文章總數目=r+不相關文章數目。 

筆者於本研究中以聯合報、經濟日報、自由時報三大中文報紙資料庫作為資

料搜集來源。筆者在報紙資料庫中以企業名稱作為檢索詞並以年為單位來搜尋，

此時所篩選出的便是文章總數目。接著篩選出所有有關所討論之 CSI事件的文章

報導，此時便是相關文章數目。將文章總數目扣除相關文章數目便得不相關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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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再透過閱讀文章內容來對其進行態度之判斷，並歸類為正面、負面、中立文

章。正面文章為對企業 CSI事件有利之內容；負面文章為對企業 CSI事件不利之

內容；中立文章為對企業 CSI事件有褒有貶或不褒不貶之內容。整理完所有文章

數目後，再帶入公式求得 JF不平衡係數。 

式 1、 

JF不平衡係數計算公式        𝐶 = #
!!"!#
$%

, 𝑓 ≥ 𝑢
!#"#!

$%
, 𝑓 < 𝑢

 

第二節、個案挑選邏輯 

 筆者在本研究中的個案企業挑選邏輯為：臺灣企業、上市公司、曾經發生過

重大 CSI事件，並且在事件之後嘗試透過 CSR策略去扭轉負面形象。另外，依

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設立之永續報告書審閱制度中三種審閱的特定主題進行

CSI事件篩選，包含：職業安全、勞工安全、食品安全、空氣污染、水污染、公

司治理評鑑差等、資訊安全（魏喬怡、戴瑞瑤，2024）。另外，個案企業所發生

的 CSI事件至少距 2024年有 5年以上，如此才得以更清楚的展現後續 CSR策略

所帶來的成效。經過上次邏輯的篩選之後，筆者以台塑、日月光、頂新三間企業

作為個案。並依照企業 CSI事件發生的時間順序，先說明台塑 2009年仁武廠污

染與 2010年六輕大火兩次事件，接著說明日月光 2013年污染後勁溪的事件，最

後說明頂新 2013年至 2014年間所發生的三次油品事件。再進一步評估三者的策

略是否得以使其成功扭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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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個案研究 

第一節、台塑集團 

壹、台塑集團介紹 

台塑集團創立自 1954年，台塑於當時興建了臺灣第一座聚氯乙烯樹脂

(Polyvinyl Chloride; PVC) 工廠。時至今日，台塑集團國際化與多角化發展相當完

善，生產據點包含了臺灣、美國、中國、越南、菲律賓及印尼等地區；旗下涵括

煉油、石化、塑膠、纖維、電子、鋼鐵等事業體。 

貳、台塑廠區污染事件整理與概要 

一、2009年仁武廠污染事件概要 

此事件為台塑集團旗下之子公司台灣塑膠工業公司位於高雄之仁武

廠所發生的汙染事件，該廠區主要生產聚氯乙烯粉、氯乙烯液鹼等相關

塑膠製品。1972年仁武塑膠廠開始生產，當時一個月的產能為 2,400噸

PVC（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11年度年報，2023）。 

自 1980年至 2000年期間，仁武廠有數次氯氣外洩、未經許可的擴

建、隨意棄置汞污泥等事件。而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林啟燦教授透過

自行建立的「污染指紋追查系統」來長期觀察後勁溪流域的污染情況。

透過分析水流中的有毒物質及流進處與流出處的資料以及利用追查系統

去比對水中污染物與仁武廠的製程，林啟燦教授發現兩者之間呈現正相

關。不過由於林啟燦教授並沒有獲得台塑許可得以進入廠內進行採樣，

因此台塑不承認這份未具有正當性的調查結果；政府則強調需要依法行

政。林啟燦教授對於台塑污染後勁溪的疑慮，只能向企業提出改善的訴

求，但不具任何強制執行的效果。 

直到行政院環保署於 2009年 7月開始執行「運作中工廠土壤及地

下水含氯有機溶劑污染潛勢調查及查證計畫」，才總算得以進入仁武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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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部進行採樣與調查。根據環保署的調查結果顯示廠區內與周邊社區

土壤與地下水中的毒性化合物含量皆超過法規標準，其中以氯乙烯廠區

內地下水中的 1,2-二氯乙烷 (C₂H₄Cl₂) 超過法規對於第二類地下水污染

物所設立管制濃度的 302,000倍，為此事件中最嚴重的污染物。直到此

時才證實台塑仁武廠週遭之土壤及地下水已遭受嚴重污染。成功大學環

境微量毒物研究中心李俊璋主任為此表示仁武廠所超標的污染物皆為國

際癌症研究署 (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 所認列的致

癌物：1,2二氯乙烷屬第 2B級致癌物；氯乙烯單體 (Vinyl chloride 

monomer; VCM) 屬第 1級致癌物。除了廠內驗出污染物之外，鄰近的

仁武區五和里、中華里與後勁溪等區域也都有驗出相同之污染物，本次

污染事件對於居民的生存與生計（種植土壤與灌溉水皆受染）造成莫大

的損害。 

在 2010年 2月 25日高雄縣政府環境保護局（現為高雄市政府環境

保護局，以下簡稱為環保局）將台塑仁武廠列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

場址。在 2010年 3月 15日環保局召開「台塑仁武廠水污染防治措施變

更審查會」，不過在此次會議中由於台塑未針對其製程特性進行詳盡之

說明且沒有提出合宜之改善計畫，故決議其需重新提出計畫。2010年 3

月 21日自由時報向大眾揭露台塑仁武廠的污染事件，使隔日大量仁武

居民向其進行抗議，而地球公民協會則向政府提出要求台塑仁武廠立即

停工並需嚴查之聲明書（地球公民協會，2021）。整起事件台塑對於所

受到的法律處分提出了六件行政救濟案，更有四件上訴至最高行政法

院，除了環境污染成本之外更是耗費了龐大的行政成本。 

二、2009年仁武廠污染事件法律判決結果 

環保局根據「運作中工廠土壤及地下水含氯有機溶劑污染潛勢調查

及查證計畫」的調查結果顯示台塑仁武廠對周邊社區環境有污染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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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請環保署後公告仁武廠為地下水污染控制場址。而台塑對此處分表示

不服，因其認為環保署調查程序未依照標準執行，故對於檢測結果數據

存有疑慮，為此提出行政救濟。後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2011年 3月

15日駁回。台塑再次提出抗告，而最高行政法院於 2011年 6月 30日將

原裁定廢棄，發回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重新審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

2011年 12月 22日判台塑敗訴（臺北高等行政法院，2011）。台塑對此

判決結果不符再次提出上訴，後被最高行政法院於 2012年 8月 9日駁

回（最高行政法院，2012）。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則是以

環保署所公告程序並未有違反法律之情形以及環保局二次檢測結果雖與

前次數值有落差但皆證實有嚴重污染之情形來回應台塑之上訴。 

而臺灣於 2000年正式開始實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並於

2001年制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至此之後法院在審判土壤

以及地下水相關污染事件時才具有法源判斷依據。為了因應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的實施，台塑主動於 2003年委託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針對仁武廠區進行自主調查。環保局在後續判決中以台塑自 2003

年起便知情仁武廠區的污染，卻沒有依法通報及即時改善。直到 2009

年經由環保署的調查揭露之後，才開始著手進行相關補救措施，因此向

台塑追討新臺幣逾 8000萬元的不法利得。台塑先提起訴願遭駁回後再

次提出行政訴訟，後經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於 2014年 5月 28日判撤銷

原處分（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14），本案就此定讞。裁定理由為台塑

未通報與不法利得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無法證實，故無法適用水污染防

治法之相關條文。 

三、2009年仁武廠污染事件分析 

台塑在 2001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標準」開始實施之後，於

2003年主動委託佳美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針對仁武廠區進行自主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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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根據環保局的判斷主張台塑自 2003年起便知情仁武廠區的污染，

污染出現的時間點甚至可能早於 2003年。但直到 2009年經環保署的調

查結果出爐之時，台塑才著手進行補救與改善措施。中間即使有受到來

自民間團體的調查壓力，台塑仍矢口否認。若沒有這次事件作為契機，

不知道仁武廠污染之實什麼時候才會揭露於大眾面前。 

接著使用 Jones (1991) 「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來

分析台塑仁武廠污染事件的道德決策路徑。在後果嚴重性這個構面上，

考量到污染物對於人體的傷害性高，且污染年限長，故後果嚴重性強。

在社會共識這個構面上，大眾對於隨意處置廢棄物並造成環境污染應具

有較為一致的看法，因此社會共識高。在時間緊迫性這個構面上，由於

毒物排放的後果並不會立即可見，故時間緊迫性低。在結果發生機率這

個構面上，因為即使台塑的排放具有毒性，但卻不一定是造成周邊生態

傷害或居民罹癌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仍存在其他因素導致，如：其他工

廠排放有直接傷害之廢棄物、居民生活作息等。因此，結果發生機率並

非 100%會發生。在接近程度這個構面上，仁武廠內的員工與居民物理

差距遠，因此接近程度低。在效果集中度這個構面上，較難去定論。若

員工在當下考量的受害對象是週遭農民與員工自身，則因排放所受害的

民眾數量大於單一員工，此情況下則效果集中度低；若員工在當下考量

的受害對象是週遭農民與台塑整體，則因排放所受害的民眾數量與台塑

將難以衡量，此情況下則無法定論效果集中度。 

藉由方妙玲 (2008) 的論點認為六大構面中的後果嚴重性、時間緊

迫性、結果發生機率以及效果集中度四項構面其是考量主要關係人受到

損害或受益的程度；並考量到效果集中度此一構面在此事件中無法定

論。故筆者在此事件中給予後果嚴重性、時間緊迫性、結果發生機率三

大構面較高權重；接近程度、社會共識、效果集中度三大構面給予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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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綜上所述，可以評估出仁武廠員工在此事件中道德強度較低。接

著分析台塑組織要素對此事件的影響，根據台塑的企業經營理念「勤勞

樸實、止於至善、永續經營、奉獻社會」並強調只有當企業兼顧創造利

潤與為社會創造正面貢獻時才具備存在意義，此部分對於道德事件出現

正面影響。不過筆者也認為如此長年的污染事件並非是單一廠房的員工

所可以控制的，此部分對於道德事件出現負面影響。故在此事件中對於

仁武廠員工而言組織影響要素的影響可能對此道德事件有著負面的影

響。總結來說，此事件出現較低的道德強度以及負面影響的組織要素，

故使仁武廠的員工作出不符合道德之決策。統整如下表 3。 

表 3、 

統整台塑仁武廠事件之 Jones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 

道德強度構面 程度判斷 組織影響要素 影響判斷 

後果嚴重性 高 經營理念 正面影響 

社會共識 高 

時間緊迫性 低 

結果發生機率 低 長年污染 負面影響 

接近程度 低 

效果集中度 X 

道德強度較低 負面影響 

作出不符合道德之決策 

 

四、2010年麥寮六輕大火事件概要 

台塑於 1991年在雲林縣麥寮鄉啟動臺灣第六座且為民營第一座的

輕油裂解廠（以下簡稱為六輕）建設計畫。為了解決臺灣本土石化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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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的困境，並成為推動中下游相關產業的發展；同時希望推動麥寮社

區的建設與發展，提供當地人民更多就業機會，故台塑從 1973年起開

始多次向政府提出興建輕油裂解廠的計畫，直至 1986年才獲得興建許

可。六輕建造計畫於 1994年啟動，六輕園區是建造於填海造陸的新生

地上，並於 1998年完工並開始營運。六輕園區包含了煉油廠、輕油裂

解廠等相關石化相關工廠；還為了提高原料進口與產品出口的效率設置

了麥寮港，每年貨物吞吐量可達 7,000萬公噸，使六輕成為相當完善的

產業鏈。 

2010年 7月 7日上午，六輕麥寮二廠烯烴一廠 (OL1) 廠內常溫分

餾區蒸餾塔塔底泵浦軸封破裂使丙烯 (C3H6) 外洩造成火災，而後甚發

生兩次氣爆，兩日後火勢才被熄滅。六輕於 7月 25日晚間再次發生火

災，此次事件由運送管線中的墊片被高溫熔解導致無法控制管內物料的

流動，從管中外洩的油氣遇火花引爆。由於煉油廠原本使用的標準墊片

缺貨，廠內員工便調用其他部門的墊片。不過煉油廠墊片需要能承受攝

氏 320度的高溫，而非煉油廠部門所使用的墊片僅需承受攝氏 180度的

溫度，因此借調人員的疏忽使用了無法承受煉油廠高溫的墊片，進一步

導致的這次大火的發生。環保局在火災發生當日至六輕下風處進行兩次

採樣，採樣結果皆顯示檢出丙烯醛 (C3H4O) 濃度超過排放標準。根據

雲林縣政府計畫處的資料，本次火災燃燒了將近兩天，於 7月 27日下

午才熄滅。這場火災除了使台塑廠房受損之外，周邊的漁畜皆有大量死

亡的情況發生，對於麥寮鄉居民的生存與生計皆產生的重大危害。 

而在火災事件之外，台塑與雲林縣政府之間的捐款關係也被外界質

疑不恰當。據監察院監察調查處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字號 101財調

0102）雲林縣政府自 2005年至 2012年間主動向台塑集團要求捐款次數

超過十次，台塑總捐贈金額佔雲林縣政府收受企業捐款總額之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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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7月六輕出現多起事故之時，雲林縣政府又再次向台塑提出新臺

幣 30億元與新臺幣 10億元的兩次捐款要求，甚於 2011年 5至 7月間

事故頻繁發生之時刻，以「需用計畫」的名目接受台塑捐款新臺幣 10

億元，並於同日核准廠區復工。台塑與雲林縣政府之間密切的政商往來

關係以及捐贈款項卻沒有為當地居民帶來實質改善；六輕園區的工安防

護成效甚至有惡化的跡象，皆使外界質疑捐款正當性更進一步使台塑與

雲林縣政府的形象受損。 

五、2010年六輕大火事件法律判決結果 

針對此次的六輕大火事件，雲林縣政府環保局以六輕大火所產生之

黑煙對周遭空氣品質造成嚴重危害為由，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31條

第 1項第 1款規定，判台塑新臺幣 100萬元罰鍰，並勒令台塑麥寮一廠

停工。後續又因台塑未於期限內改善，環保局則以日計算每延後一日將

額外裁處新臺幣 100萬元罰鍰。台塑對環保局的裁罰不服而提起訴願，

2011年 1月 18日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駁回後（決定書文號：環署訴字

第 1000005851號）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2011年 6月 29

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駁回此上訴（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11）。因

此台塑再次向最高行政法院提起上訴，並於 2011年 11月 30日遭到駁回

（最高行政法院，2011）。台塑主張雲林縣政府所裁定的停工處分理由

薄弱且誤用法條，屬於違法處分；而最高行政法院則主張雲林縣政府環

保局的裁決具有合理且合法之依據並不屬於違法處分，故駁回台塑之上

訴，全案定讞。 

六、2010年六輕大火事件分析 

台塑六輕廠區曾發生過多次火災事件，也時常受到附近居民抗議空

氣有異味。不過單就此次 2010年的事件來看，比起道德事件更多的應

是員工的疏忽。故 Jones (1991)「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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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適用於本次事件。 

參、台塑後續企業責任發展策略分析 

一、仁武廠改善計畫 

根據《財訊》的報導台塑仁武廠在此次污染事件發生之後，立即成

立了專責單位「土壤及地下水管理組」來解決污染問題。該組的主責業

務為擬定整治策略、現場業務推動、優化整治技術，同時需要進行對外

溝通及稽查汙染管制等（林苑卿，2023）。在防止污染擴大面向上，台

塑從已發現污染之水井為開始，結合場址 3D模型、模擬污染路徑範圍

模型以及地下水質監測數據來追溯污染路徑，有效掌握污染源頭並避免

污染擴大。 

根據臺南市土壤與地下水資訊網的公告，2017年 11月的檢測結果

顯示仁武廠內的污染濃度顯著下降，因此解除了對後勁溪下游中華里的

列管。在將近十年的改善期間，台塑必須定期向環保局進行進度報告並

受其查核，台塑主要改善機制包括「周界地下水污染攔阻」、「水力循環

系統」及「防制有機污染物大氣擴散」等。 

二、六輕園區改善計畫 

台塑副總裁王瑞華於 2011年 7月 27日公開向大眾致歉，並保證台

塑一定會改善六輕目前的缺失，確保未來運作上的安全。同一日王瑞

華、雲林縣縣長蘇治芬、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中區勞動檢查所副所長陳金

川與工業局離島基礎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于大千等人共同簽署「台塑六

輕工業區新舊管架管線改善計畫與時程協議書」，向大眾承諾會全面改

善六輕園區內的公共管線佈置。「台塑六輕工業區新舊管架管線改善計

畫與時程協議書」內容簡述如下，台塑透過公共管架（線）改善計畫來

解決麥寮六輕中的潛在危害，包含：短期以汰換或拆除老舊管線為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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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期計畫中將易燃且有毒的 191條管線移至新建立的管架上，且管線

工程的監工會由第三方公正單位來進行監督。同時也會擴編管線巡查的

人力編制以及採購更多相關設備並實施三班巡檢制度，以提高巡檢強度

與效率。六輕的改善計畫與時程的所有細節都需揭露勞工委員會中區勞

動檢查所備查，且一併通報經濟部工業局及雲林縣政府。 

三、其他面向之社會責任作為： 

台塑除了針對仁武廠區與六輕廠區的改善之外，同時也有針對環

境、社會、治理三大企業社會面向上有積極作為。以下列舉並說明台塑

與台塑石化的 CSR策略。 

（一） 環境 

在廢棄物管理的面向上，台塑透過源頭管理、製程改良及終端

處置等三大措施來推動廢棄物減量並強調廢棄物的再利用。如 2022

年於仁武廠區設立蒸汽式乾燥設備，將污泥含水率由 80%降至

30%，進一步減少約 500噸生化污泥量。而台塑石化除了依循相似

的廢棄物處理流程之外，更設立了環境會計制度，透過紀錄環境相

關財務支出，如：設備投資、維護、研發等作為後續決策依據。 

在有害物質管理的面向上，台塑與台塑石化透過選擇更安全的

原物料、編列更多專業技術人員、設置偵測與警報系統等措施來降

低有害物質對於員工與客戶的危害。 

在空氣污染的面向上，由於麥寮六輕園區產業性質所產生的廢

氣排放對於周遭地區，尤其是雲林、嘉義、臺南三縣市的空氣品質

影響最為劇烈，為此台塑石化成立「麥寮園區對空氣品質影響之評

估與諮詢委員會」來執行排放監測、廢氣減量及異味預防等相關作

業。從製程開始透過使用低污染性氣體燃料、設置排煙脫硫設施並

確實執行機械的保養；廢氣收集後進行再利用、過剩燃氣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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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煙道連續自動監測設施 (CEMS)、傅立葉轉換紅外線光譜儀

(FTIR) 對廠區內部與周遭進行即時監測等相關措施來針對廢氣排放

與空氣品質進行管理。台塑仁武廠於 2022年受到環保主管機關查

核共 350次，出現 0件異常事件；台塑石化六輕園區已連續三年

（2020年至 2022年）出現 0件居民異味陳情案件。 

在水資源管理的面向上，台塑仁武廠區針對不同性質的廢水設

置了 6座相對應的廢水處理廠，並在廢水放流處設置 5套監測系統

與監測資料會即時傳送至地方主管機關供其查核。同時也與高雄市

政府共同發展「後勁溪水質及遊憩環境改造計畫」，投資新臺幣逾 1

億元進行廠內整治並廣設海放管，與仁大海放系統共同朝廢水全海

放政策邁進，2022年仁武廠區廢水海放率為 95.2%。也有透過源頭

減量、冷卻水回收等策略減少廢水的產生。 

（二） 社會 

台塑秉持敦親睦鄰與回饋鄉里的衷心，積極與廠區鄰近之社區

保持良好關係，透過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及實質的補助，期望達成

與社區共榮共好的目標。 

在產學合作的面向上，台塑長期與明志科技大學、仁武高中石

化產業特色專班、高雄大學、雲林科技大學與虎尾科技大學等學校

合作發展專案實習，除了讓在學生得以體驗職場與累積實務經驗之

外，更希望可以透過提供工作機會來減緩社區人口外移的困境。台

塑石化則是與彰化師範大學合作舉辦科學教育活動，為社區中小學

童提升科學教育相關知識。 

在社區共好的面向上，台塑出資成立「財團法人高雄市王永

慶、王永在昆仲公園文化基金會」並長期資助社區發展文化資產的

維護與規劃，如：2022年捐贈昆仲基金會新臺幣 8,497.6萬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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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文化局舉辦「文資主題派對週」，為高雄當地社區之文化遺

跡之保留與傳統風俗之傳承貢獻。台塑石化則是專注於雲林麥寮鄉

的發展，除了提供學子獎學金、愛心早餐之外，更於定期於三大節

日（中秋節、端午節、農曆春節）向居民發放禮品與禮金，亦長期

補助居民健保費、電費等費用。 

（三） 治理 

公司治理的目的是為了確保企業在營運與管理上皆符合法規並

遵循公開公正原則。良善且有效的公司治理除了可以推動公司的長

期經營，進而提高公司價值之外；還可以幫助公司識別與管理各類

型的營運風險，減少公司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因此，公司治理也成

為企業在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上很重要的一環，因為公司治理所帶來

的影響不僅限於內部利害關係人，外部利害關係人亦會受到一定程

度之影響。 

在董事會運作的面向上，台塑董事會以規劃長期經營佈局並善

盡管理義務以使企業能永續經營，董事會的組成有 27%的獨立董事

與 13%的女性董事，除兼顧專業知識之外更具有組成多元性。台塑

石化同樣以董事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治理單位；並於 2020年通過

「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來規範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方針以及向利害關

係人揭露之準則。亦會綜合考量其業務性質、董事經歷與董事會績

效去規劃合宜之董事進修計劃。 

在強化資訊透明的面向上，台塑石化為了增進與利害關係人的

雙向溝通，除了依法在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外，亦持續優化公司網

站，如：規劃投資人專區、公司治理專區等來揭露相關資訊。 

在內部控制的面向上，台塑設立獨立之稽核單位定期於每年針

對各部門進行稽核與督導，以確保整體公司的經營效率並降低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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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台塑在 2022年的稽核結果無重大缺失。而為確保公司能正

向經營，便以「反貪腐、防弊端、嚴紀律」為核心去制定公司治理

守則與誠信經營守則，台塑石化 2022年已完成所有據點的貪腐風

險評估且結果顯示為無重大貪腐風險。 

四、台塑之 CSR策略成效與策略分析 

從前段參、台塑後續企業責任發展策略分析之章節可以看出在兩次

CSI事件之後，台塑除了針對仁武廠區與麥寮六輕園區的設備改善外，

在其他面向上也有許多積極作為。根據 Lenz,Wetzel與 Hammerschmidt

在 2017年的研究指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况下，結果表明在與 CSI事

件相同領域執行 CSR策略 (SD-CSR) 對企業價值沒有顯著影響；在與

CSI事件不同領域執行 CSR策略 (OD-CSR) 可以顯著增加企業價值。

台塑針對兩個廠區的改善計畫與水資源、空氣品質、工安等作為皆可列

為 SD- CSR，該類作為是企業彌補 CSI事件造成損害的「必要作為」；

而其他如公司治理、社區營造等方面之 CSR策略則可列為 OD-CSR，替

台塑增加企業價值。 

從 JF不平衡係數計算結果來看，筆者經由統計仁武廠污染事件與

六輕大火事件後三年之相關報導文章數量，並分類成「正面、負面、中 

立」三種不同態度以及與本事件沒有關聯之「不相關單元」，各分類數

量詳見下表 4與表 5。再將數字套入公式計算出 JF不平衡係數之值，並

製作成一折線圖詳見下圖 4與圖 5。 

 

 

 

 



doi:10.6342/NTU202401361

 31 

 

表 4、 

台塑仁武廠事件 2010年至 2013年相關文章數量 

年份 正面

數量

(f) 

負面

數量

(u) 

中立

數量 

相關

單元

總數

(r) 

不相

關單

元數 

單元

總數

(t) 

JF係數 

2010* 3 55 6 64 1714 1778 -0.02513 

2011 0 6 2 8 2428 2436 -0.00184 

2012 0 0 0 0 2265 2265 0 

2013 0 0 0 0 1540 1540 0 

 

圖 4、 

台塑仁武廠事件 2010年至 2013年 JF不平衡係數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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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台塑六輕大火事件 2010年至 2013年相關文章數量 

年份 正面

數量

(f) 

負面

數量

(u) 

中立

數量 

相關

單元

總數

(r) 

不相

關單

元數 

單元

總數

(t) 

JF係數 

2010* 45 199 29 273 988 1261 -0.08902 

2011 51 220 29 300 2136 2436 -0.05088 

2012 11 39 9 59 2206 2265 -0.00817 

2013 7 20 4 31 1509 1540 -0.00545 

 

圖 5、 

台塑六輕大火事件 2010年至 2013年 JF不平衡係數之折線圖 

 

從上表 4與圖 4 可以發現台塑仁武廠的事件沒有受到媒體大量的關

注，在事件發生的 2010年也僅有 64篇相關新聞，隔年相關單元數下降



doi:10.6342/NTU202401361

 33 

87.5%，僅有 8篇相關新聞；甚至到了 2012年與 2013年連一篇相關新

聞都沒有，這可以歸因於後來媒體的目光都聚焦於六輕多次的火災事件

以及台塑王家內部的相關紛擾。但就 2010年的 JF不平衡係數達-

0.02513；隔年上升至-0.00184，上升幅度達 92.6%。雖 JF不平衡係數的

上升可以代表台塑仁武廠的後續改善與 CSR相關策略有一定的成效，不

過相關單元數量的下降也會導致此結果，以台塑仁武廠的情況而言相關

單元數量下降所帶來的上升效果應大於策略所帶來的上升效果。 

再從表 5與圖 5可以發現台塑六輕大火事件相較仁武廠受到了更多

媒體的關注。2010年的 JF不平衡係數為-0.09802；2011年的 JF不平衡

係數為-0.05088較 2010年上升 42.8%。2013年的 JF不平衡係數為-

0.00545較 2010年上升 93.8%。從 JF不平衡係數的折線圖來看台塑的

JF不平衡係數呈現上升的趨勢。雖然關於 2010年的六輕大火事件的相

關文章數量有逐漸下降的趨勢，但麥寮園區內的其他子公司，如：南亞

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其實都有陸續出現火災事件。不過由於 JF

不平衡係數的計算方式，該類事件之文章會被歸類於不相關單元。就以

台塑整個集團的相關環境污染、工安、勞安等事件其實層出不窮，故也

意味著台塑集團的改善仍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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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台塑股價趨勢圖 

 

註：1紅色實線為均線 (Moving Average) 

2圖片來源為 Yahoo Finance 

圖 7、 

台塑石化股價趨勢圖 

 

註：1紅色實線為均線 (Moving Average) 

2圖片來源為 Yahoo Finance 

從股價的面向來看，由於股價反映的是企業自身價值與投資人對企

業未來的展望，故可以從股價的趨勢去辨識投資人對公司的評價。台塑

https://finance.yahoo.com/chart/1301.TW#
https://finance.yahoo.com/chart/6505.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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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號：1301.TW）在污染事件遭媒體揭露時，當天股價較前一天

下跌 1.12%，後續幾天都有持續小幅度下跌。從上圖 6可以看出仁武廠

對股價的影響僅造成短期的波動，甚在 2010年後至 2011年有大幅度的

上升；從圖中紅色實線的均線可以看出長期而言台塑股價雖有波動但仍

呈現小幅度上漲。 

而台塑石化（股票代號：6505.TW）在 2010年 7月 7日火災當天股

價較前一天下滑 5.83％，當月 25號再度發生火災後一開市日股價較前

一開市日下滑 1.68％。從上圖 7中紅色實線的均線可以看出，台塑石化

的股價在長期的趨勢下仍有出現較大的波動，且上漲幅度相對較小。台

塑石化股價這樣的長期趨勢除了可以歸因於後續出現多次工安意外之

外，石化業的產業特性與市場整體的情況對其股價的波動應亦會造成影

響。 

從企業永續相關評比的面向上來看，台塑與台塑石化主要獲得的獎

項都集中於環境與貿易相關，如：節約用水績優第一名（台塑仁武 PVC

廠）、財政部 AEO安全認證優質公司（台塑與台塑石化）等獎項。而

2014年至 2022年間則由台塑石化總共獲選 7次「公司治理前 20%之優

良企業」，更在 2021年獲選「公司治理前 5%之優良企業」，可見在廠區

環保之外的其他 CSR作為也具有一定成效。從 2017年起台塑與台塑石

化導入「CDP碳揭露專案問卷填報作業」，起初僅獲得 2個 C評等（氣

候變遷、水資源）直至 2022年台塑獲得 1個 A評等（供應鏈管理）與

2個 A-評等（氣候變遷、水資源）；台塑石化獲得 2個 A-評等（氣候變

遷、水資源），皆屬於領導級。 

總結來說，從媒體評價的角度來看台塑的企業形象尚未回歸正面評

價，而投資人評價、評比機構相較之下則是更加肯定台塑之發展。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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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可能源自於台塑石化 CSI事件沒有相當明顯之改善成效，且其產業類

別本就屬於重污染事業。即使台塑有透過多面向發展 CSR策略，僅能小

幅度的扭轉其企業形象。 

 

第二節、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壹、日月光介紹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1984年，目前為全球最大之半導體

製造服務公司，並於 2018年與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環電股份有限公

司兩間公司整併成日月光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日月光半導體的主要業務可以

拆分為積體電路 (Integrated Circuit; IC) 服務與系統服務兩大塊，IC服務包含基

板的設計與製造、測試、封裝；系統服務則包含模組與主機板的設計、系統設計

與整合等等。日月光目前在臺灣、南韓、東南亞、日本、中國、歐美等多個國家

皆有營運據點。 

貳、日月光廠區污染事件概要與整理 

一、2013年日月光污染後勁溪事件概要 

2013年 10月 1日漢華水處理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漢

華）受託前往日月光高雄 K7廠針對鹽酸儲存桶管線進行阻漏墊片的更

換（以下簡稱為更換工程）。上午 9時漢華團隊開始著手進行更換工

程，由於該更換工程的操作程序使系統誤判鹽酸量已達低線便觸發了自

動填充鹽酸程序；又漢華員工未能及時告知 K7廠人員使其手動停止該

自動補充程序，故在工程進行期間有約 2.4噸非預期的鹽酸流進廢水酸

鹼中和池內，使廢水 pH值低於標準值並導致處理廢水的程序異常而無

法有效處理有害重金屬。在這樣的異常情況下，K7廠當日的放流水中

的有害重金屬，如：鎳、銅，還有懸浮固體含量皆超過法律規範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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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到上午 10時左右，K7廠人員即向管理人員通報廠內各池中水質過

酸，並進行了初步處理，包含：檢測水質 pH值、重新清洗感應器以及

提高液鹼投放量。即使第一線人員已經採取相關措施，不過依舊無法有

效解決水質過酸的情況並使放流水 pH值恢復到合理範圍內。日月光 K7

場針對此種情況有制定了一套標準作業流程，該程序為先嘗試增加液鹼

投放量以調整 pH值，如果無法有效改善時應將廢水回抽並重新處理或

直接將廢水引至 K12廠再進行後續處理；若上述兩個做法仍持續無法有

效改善狀況時便須採取暫停廠內運作。不過直至該日 14時管理人員仍

尚未依照上述緊急處理程序來採取適當的應變策略，僅是不斷地投放液

鹼，可以說是消極的處置超標廢水。 

當日 14時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為環保局）發現後勁

溪有大量異常水流，經循線調查後確定該廢水來自日月光位於高雄楠梓

加工出口區的 K7廠所排放。環保局隨即來到 K7廠，在廠內人員的陪

同之下檢測採樣槽與放流槽的導電度和 pH值。調查結果顯示，當時所

排放的廢水 pH值為 2.63，遠低於排放標準（排放標準為 6至 9），確定

了 K7廠今日的放流水不符合規範。環保局便根據調查結果當場要求 K7

廠立即停止繼續營運以及停止排放廢水。即使面對來自環保局的檢測結

果與停工要求，K7廠的管理人員仍未下令停工，K7廠從放流槽 pH值

降低起至恢復標準為止，有將近 8小時的時間不斷地排放內不符合規範

的廢水至後勁溪。此外，環保局經過交叉比對後發現日月光員工提供給

環保局檢測的採樣槽與實際放流池兩者的導電度結果不相符，故懷疑

K7廠人員可能引進自來水至採樣槽供其採樣，以企圖透過混淆採樣結

果來掩蓋證據。 

根據環保局的「102年日月光廢水案罪刑報告」顯示，日月光 K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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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自 2011年起至本事件發生時早就有高達六起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的事

件發生，其中有三起是稀釋廢水以規避檢查。可見 K7廠排放不符合標

準的廢水已不是第一次，更有掩蓋證據的事實。 

隨著案件審判的進行，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 2013年 12月

13日在 K7廠查獲未獲得申請許可的海放管線；K11廠亦發現未獲得申

請許可的備用槽、中和池、海放管線。不過日月光表示兩廠設備設置皆

有事先向環保局報備申請，並且是作為陸放系統有異常時才會啟動海放

程序，根據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現更名為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

局）的資料顯示，K7廠確實有於 10月 5日申請海放測試。而環保局則

回應：「該廠私設之海放管線未經核准，若廠商有提出緊急排放變更的

申請，也需要等待審核通過才能設置。因此，日月光未依循合法正當程

序，已違反水污法之規範。」關於私設海放管線的疑慮，由經濟部加工

出口區管理處所成立之專案查核小組進行調查，並於 2013年 12月 25

日提出其調查結果為 K7廠之臨時海放管線為依法定程序所申請，並無

法直接證實日月光有透過設立未獲准的管線進行偷排。 

由於檢驗結果顯示出後勁溪下游周遭土壤中銅和鋅含量已超過標

準，而附近高雄楠梓、橋頭農地皆引後勁溪水源來進行灌溉，使農民所

種植的作物也受到一定之影響。因此環保局在 2013年 12月 20日以違

反水污染防治法和影響劇烈且範圍廣大為由，勒令 K7廠立即停工。不

過在後勁溪事件發生至停工期間，K7廠仍然有七起違反水污染防治法

的事件發生。直到 2014年 12月 15日，經過兩次環保局的復工審查 K7

廠才恢復正常運作。 

二、2013年日月光污染後勁溪事件法律判決結果 

在 2014年 10月 20日一審時高雄地方法院判決四位日月光人員蘇

炳碩（日月光廠務處處長）、蔡奇勳（廢水組主任）、游志賢（廢水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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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師）、劉威呈（廢水組工程師）有罪，分別處一年四個月至一年十個

月不等的有期徒刑，皆可以執行緩刑；何登陽（廢水組專案工程師且為

蔡奇勳之職務代理人）則以無罪定論；而日月光則被處以罰金新臺幣

300萬元（臺灣高雄地方法院，2014）。法官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

條第 1款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罪且故意棄置及違反義務，作為判決

理由。而針對刑法第 190條之 1適用部分，則因為無法定論因果關係，

故不符合構成要件。 

而 2015年 9月 29日二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則撤銷一審原判

決，即全數無罪（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2015）。判決原因為日月光

案不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的規定範圍，且當時水污染防治法未將類似情境

納入範圍。考量到水污染防治法與廢棄物清理法並非是特殊法與一般法

之關係，故判其無罪。而針對廢棄物清理法第 46條第 1款中任意棄置

有害事業廢棄物的部分，則考量到員工有持續投入液鹼來處理狀況，應

視為危機處理能力不足，而非惡意排放，便與本條文之構成要件不符，

應以無罪定論。 

本案經檢察官上訴，而 2016年 12月 22日最高法院裁定二審沒有

釐清日月光員工是否為有意排放廢水，因此撤銷上訴並發回臺灣高等法

院高雄分院更審（最高法院，2016）。 

2017年 5月 18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更一審的判決維持一審的

判決結果：四位日月光人員（蘇炳碩、蔡奇勳、游志賢、劉威呈）有罪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2017），分別處一年四個月至一年十個月不

等的有期徒刑，皆可以執行緩刑。判決理由為蘇炳碩身為廠務處處長具

有是否要停工的裁決權；蔡奇勳、游志賢、劉威呈三位則有監督之責。

若有即時處理便可以大幅減少廢水排放量，卻沒有依照緊急流程處理任

由廢水不斷排出，故判其為有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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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炳碩等人針對更一審的判決結果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而最高法

院於 2019年駁回上訴，全案定讞。由於最高法院認為，雙方皆先前審

判中詳細闡述，再次爭論不符合上訴第三審的法律理由。至此日月光

K7廠後勁溪污染事件才算落幕。 

三、2013年日月光污染後勁溪事件分析 

從環保局提供之資料來看，日月光光是 K7廠就有 17筆違反水污染

防治法的裁罰事件（統計期間：2011年 7月至 2014年 6月）。而本次事

件是其中最嚴重的一次並透過《看見臺灣》揭露於大眾眼前，使全臺民

眾特別關注。單就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來看，K7廠之管理人員可以說

是放任不合格之廢水持續向外排出。然而，日月光早就制定相關緊急處

理程序，管理人員亦有下令停工之權。但為何即使當下面對來自環保局

的緊急停工要求，仍沒有做出相較之下更合適之裁決？ 

本段落同樣以 Jones（1991）「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

型」中道德強度六大構面來進行討論。從道德強度的角度來審視案件中

日月光員工等人的決策路徑，在後果嚴重性這個構面上，根據 K7廠先

前幾次的裁罰事件的金額大約落在新臺幣 10,000至 600,000元這個區間

內，且主要以違反水污染防治法第 40條：通知放流水超標並須盡快改

善為最多次。從多次違反同一法條可見對 K7廠員工來說，水污染防治

法的罰則並沒有構成極大之威脅性。不過，K7廠排出的廢水除了 pH值

過低之外，還含有鎳、銅等有害人體的重金屬。而附近的農地皆引後勁

溪的水源作為農地灌溉水，對於附近居民所帶來的後果嚴重性是高的。

因此，綜合兩點的考量可以推論對於事發當下的 K7廠員工而言，此次

排放廢水之後果嚴重性是趨於中等偏高。在社會共識這個構面上，大眾

對於隨意處置廢棄物並造成環境污染應具有較為一致的看法，因此社會

共識高。在時間緊迫性這個構面上，由於排放廢水所帶來的後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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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生態破壞、土壤污染等，並非可以立即被發現。因此，時間緊迫性

低。在結果發生機率這個構面上，因爲即使日月光有排放廢水進入到後

勁溪，但卻不一定是造成周邊生態傷害的主要原因，可能有仍存在其他

因素導致生態浩劫，如：其他工廠排放有直接傷害之廢棄物、氣候變遷

等。另一方面來說，環保局當時採抽驗制，若企業排放廢水時環保局剛

好沒有安排抽查，便可能使此次排放違規廢水的後果「不會發生」，因

此，結果發生機率並非 100%會發生。在接近程度這個構面上，K7廠內

的員工與後勁溪流域的農民物理差距遠，因此接近程度低。在效果集中

度這個構面上，較難去定論。若員工在當下考量的受害對象是週遭農民

與員工自身，則因排放廢水所受害的民眾數量大於單一員工，此情況下

則效果集中度低；若員工在當下考量的受害對象是週遭農民與日月光整

體，則因排放廢水所受害的民眾數量與日月光將難以衡量，此情況下則

無法定論效果集中度。 

藉由方妙玲 (2008) 的論點認為六大構面中的後果嚴重性、時間緊

迫性、結果發生機率以及效果集中度四項構面其是考量主要關係人受到

損害或受益的程度；並考量到效果集中度此一構面在此事件中無法定

論。故筆者在此事件中給予後果嚴重性、時間緊迫性、結果發生機率三

大構面較高權重；接近程度、社會共識、效果集中度三大構面給予較低

權重。綜上所述，可以評估出日月光員工在此事件中道德強度較低。而

在 Jones (1991) 的模型中，影響道德決策的除了道德強度之外，組織要

素也會影響最後所做出的道德行為。根據日月光 2012年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中的內容所示，日月光集團秉持誠正與自省的精神，並積極發展

綠色製程，以朝向永續經營邁進。董事長張虞生曾說：「日月光以既有

綠色製程與產品為發展基礎，以生態化設計 (Eco-design) 為輔助，去發

展低污染、低耗能等環境友善的業務規劃，以降低業務營運可能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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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衝擊。」日月光更有在 2012年獲得「TCSA臺灣企業永續報告獎

－製造業組銅獎」從此可以看出日月光的組織要素對於道德事件出現正

面影響。總結來說，此事件出現較低的道德強度以及正面影響的組織要

素，考量到 K7廠員工並沒有確實依照標準作業流程來處理可以推論在

此事件中道德強度的效果較組織要素的效果更為顯著，故使仁武廠的員

工作出不符合道德之決策。統整如下表 6。 

表 6、 

統整日月光後勁溪事件之 Jones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 

道德強度構面 程度判斷 組織影響要素 影響判斷 

後果嚴重性 中偏高 經營理念 正面影響 

社會共識 高 

時間緊迫性 低 

結果發生機率 低 

接近程度 低 

效果集中度 X 

道德強度較低 正面影響 

作出不符合道德之決策 

 

參、日月光後續企業責任發展策略 

 日月光於 2013年 12月 10日召開記者會，董事長張虔生向大眾重申 K7廠並

非惡意排放有毒廢水，並對此事件造成社會的動盪感到抱歉。同時也承諾日月光

會在環境保護面向上投入至少新臺幣 30億元的經費，共同守護臺灣這塊土地。 

一、K7廠之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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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在停工期間不斷與環保局進行溝通，討論 K7廠復工的必要

條件。此處列舉重要條件如下：由凸晶二 B廠處理 K7廠之有機廢水，

同意依循較嚴格之陸放標準並詳細記錄所有相關數據與資料；於 K7廠

外設置 LED看板並與環保局進行即時連線，達到監測流放水的資訊公

開透明；若再次發生水質水量異常時，廠內人員須確實依循標準作業程

序處理，並於每半年演練至少一次。 

中水回收系統與節水策略：日月光針對水資源管理設計了減量、回

收與再利用三大策略。以積極佈局中水回收系統來達成水資源管理為目

標，第一站於楠梓加工出口區設立全國當時最大規模的中水回收廠。該

廠於 2015年正式開始運作，每日最大運轉量可進水 3萬噸，可回收再

產出約 2.1萬噸的再生水，使廠房用水回收率約達 70%。透過中水回收

系統可以讓廠房每滴水平均使用逾 3.5次，減少 70%的廢水排放。透過

中水回收系統使日月光整體在 2015年的取水量較 2014年下降約 14%，

為 1,597萬噸；用水密集度（取水量／百萬新臺幣年度營收）亦下降約

22%，為 56.4，請參見下圖 8。可見日月光在節水方面上具有一定成

果，不僅降低廠房的自來水使用量，同時也使廢水排放量降低。除了減

少營運過程對自然環境的衝擊之外，更減少了與漁農業以及民生用水之

間的競爭，達成與在地居民共生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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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日月光 2012年至 2015年總取水量變化圖 

 

註：圖片來源為環保局 

水污染防治策略：日月光分別於 2013年與 2014年投入新臺幣 2億

6,650萬元與新臺幣 5億 1,430萬元，更換與優化廢水處理相關設備，例

如：在中壢廠與高雄廠設置 SCADA系統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來隨時監測營運過程中的各項水質數值，並針對廢水進行

控管。便可以在突發狀況發生時的第一時間便得知並採取對應行動，以

大幅降低傷害。同時也大幅增加了環安衛部門 (EHS) 的人員編制，提

高整體廠房的環境安全意識。 

二、其他面向之社會責任作為： 

日月光控股除了高雄廠的改善之外，同時也有針對環境、社會、治

理三大企業社會面向上有積極作為。以下列舉並說明日月光控股的集團

整體 CSR策略，並同時輔以說明日月光半導體高雄廠的 CSR策略。 

（一） 環境： 

日月光董事長張虔生於 2014年日月光 K7廠後勁溪污染事件的

記者會中便向大眾承諾，未來 30年日月光每年都會至少投資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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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1億元在相關環境保育的計畫上，與臺灣共同守護自然環境與生

態。日月光捐款成立了財團法人日月光環保永續基金會，並由該基

金會來進行整體的規畫與執行。其中主要以「節能減碳、自然生

態、環境教育、循環經濟、環境保護」作為五大發展主軸，積極推

動日月光在環境保育上的相關作為。本段落將先說明日月光在營運

本業上的相關作為，再接著說明透過此基金會所執行的環保公益專

案。 

1. 營運本業相關策略 

在智慧工廠的面向上，日月光從 2015年開始便以「自動

化、高異質性機器設備整合、高異質性微系統封裝整合」作為

三大核心，在半導體的業務上規劃建造「自動化關燈工廠」，

以達成提高效率、優化品質；進而滿足顧客需求的目標。截至

2022年日月光已建造總計 36座的智慧工廠，其中位於高雄的

先進晶圓級封裝廠更在 2023年獲選為「全球燈塔工廠 Global 

Lighthouse Network」。該廠透過應用 AI技術增加製程良率並提

高生產效率，使整體產能增加 67%以及訂單交期減少 39%。 

在永續製造的面向上，日月光堅持以最少的投入創造最大

的產出為理念，在製程中同時兼顧產品品質與環境保育。在

2022年，總計減少了 1,393,990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於前

期的產品與製程規劃設計階段便納入並落實永續製造要點。以

下列舉永續製造要點，包含：製程簡化、選擇環境友善且低碳

之原物料、優化配送路線與提高運輸負載、使用潔淨能源等

等。亦設立了環保實驗室，自主研發綠色材料、環保包材；進

一步拓展綠色製程，提高整體永續製造的涵蓋率。 

在有害物質暨化學品管理的面向上，日月光為了符合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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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規範與客戶的需求，在管理準則的制定上透過「綠色產品

管理系統 Green Product Management System」去建立一資料

庫，並一併將《歐盟關於限制在電子電器設備中使用某些有害

成分的指令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 RoHS》、《歐盟

REACH化學品法規》、《美國環保署能源之星計畫 Energy 

Star》、《歐盟能源相關產品指令 Energy-related Products; ErP》

與客戶規範納入考量。同時，為了保障員工安全與環境安全，

除了對產品中的化學原料進行管制之外，更禁用了客戶與

REACH所限制的化學原料，並積極尋找合適之替代原料。 

在低碳轉型的面向上，日月光依照子公司的業務性質去制

定相對應的減碳目標與依照不同時程去導入內部碳定價。不但

強化組織碳風險韌性，更可以減少來自外部的衝擊。另外，日

月光於 2021年通過「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倡議組織 SBTi」的審

核，並規劃在 2030年需達成絕對減量 35%範疇一與範疇二的

碳排放（以 2016年為基準年）；針對範疇三的碳排放量則需絕

對減量 15%（以 2020年為基準年）。並以視發展情況去滾動式

調整目標與規劃以及嚴密的監管，來達成減碳目標。 

在水資源的面向上，日月光協同外部顧問開發一套分析工

具來評估所面臨到的可能水資源風險，該工具以「世界資源研

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所推出的水風險工具

Aqueduct、臺灣政府公開資料以及 NASA氣候變遷資料作為數

據資料來源；並同步考量轄下各廠區實際運作情況，整合區域

風險與廠區實際風險。除此之外，亦採用了 ISO 46001水資源

效率管理系統重新檢視營運過程中水資源的使用量與使用目

的，進一步去規劃節水方案與水資源風險規避策略。而高雄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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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取得 ISO 46001認證，為臺灣第一座取得該認證的半導體封

測廠。針對放流水管理，日月光除了持續監控與檢測其放流水

之外，亦有同步委外進行離線採樣與分析，隨時控管附近水

域。另外，其也有依據廢水中所含的製程化學物質去進行分管

分流處理。廠內的日常用水需依循用水衛生WASH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機制，以提供員工安全且衛生的水資

源。 

在廢棄物的面向上，日月光架設一環境管理平台定期於每

季追蹤各子公司的相關數據，並且所有廠區皆必須要取得

ISO14001認證。日月光更從製程初期開始規劃低廢生產並積極

採用環保原料，在 2022年所產生的 75,391噸廢棄物全數皆委

由合格之廠商回收與處理。為了提高廢棄物回收與再利用的比

例，日月光也透過循環經濟的導入使廢棄物回收率較前一年提

升 4.2%，為 88%。進一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並減少對環境的損

害。為了跟隨聯合國環境大會決議制定《全球塑膠公約》以及

全球各界對於塑膠議題的關注，日月光於 2022年在高雄廠成

立「塑膠循環中心」。該設施的運作模式為將製程中所產生的

塑膠廢料分類後移送至相關再利用合作廠商供其再製成產品，

如 : 再生垃圾袋等。經由該中心的運作之下，日月光每年可節

省約新臺幣 570萬元廢棄塑膠處理費用。 

在生物多樣性的面向上，日月光董事會於 2023年 6月通

過「生物多樣性暨無毀林政策」，積極參與生物多樣性與環境

保護事務，實際作為包含避免在全球生物多樣性重要區域建

廠，以免對受保護物種造成負面影響。若事後才察覺營運活動

為生態系統帶來衝擊，將按照依照緩解層級（避免、減輕、修



doi:10.6342/NTU202401361

 48 

復和補償）來逐步降低影響。也將會定期評估自身營運對於生

態系統所造成的影響與可能面臨之風險。同時也會與供應商進

行議合，共同遵守森林保育相關法規，攜手往 2030年履行不

毀林承諾的目標前進。 

2. 環保公益專案 

財團法人日月光環保永續基金會為一非營利組織，旨在保

持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主要以「節能減碳、自然

生態、環境教育、循環經濟、環境保護」作為五大發展主軸，

積極推動相關作為。以下圖 9列舉各主軸中的主要專案。 

圖 9、 

日月光環保永續基金會主要專案 

 

註：圖片來源為 2022年日月光投資控股永續報告書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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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 

企業與社區的發展可說是共存共融，企業應肩負起社會公民的

角色，帶給整體社會與鄰近社區正面影響。日月光積極與相關利害

關係人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如：社區、政府、學校、非營利組織

等，積極投入資源於公益、教育與社區發展等相關計畫。期望能實

踐企業公民的角色與推動社會正向發展。以下列舉日月光在社會面

向上的相關策略性作為。 

在產學合作的面向上，日月光長年攜手臺灣各大專院校提供就

業導向專班、學術與偏鄉獎助學金、實習計畫等，讓學子可以在就

學期間同步累積學術與實務知識，進而降低新鮮人初入職場可能會

遇到的困難。並透過中山大學半導體學院的產學合作專案與校方共

同培育半導體專業人才，鞏固自身研究資源與人才庫。2022年日月

光投控在總計投入了約新臺幣 1.58億元於產學合作相關計畫上。 

在社區營造的面向上，日月光長期與財團法人日月之光慈善事

業基金會、財團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張姚宏影社會福

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合作，實際專案包含為弱勢家庭兒童提供課後照

顧與資助清寒家庭兒童等，2022年度在社區面向上相關計畫總計投

入約新臺幣 6,220萬元。除此之外，日月光也積極協助臺灣文化產

業的發展，例如：環保親子星空電影互動企劃、東森聚焦全世界贊

助專案等專案，為臺灣本土文化產業盡一份心力。另外，也舉辦

「女性永續創新人才培育競賽及築夢計畫」，支持女性透過新興科

技的應用去解決現存的社會問題，以期能夠帶動女性創業風潮，打

造更平等且多元的創業環境。 

（三） 治理： 

在董事會運作的面向上，董事會作為公司的最高治理機構，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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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行使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東會決議等職權，還需要規劃營運

藍圖、監管整體運營狀況與進行風險管理。另外，董事會成員須強

調組成多元化，包括：性別、年齡、國籍、專業能力，以確保各董

事皆具有相關技能和知識並可以互相補強不足之處。日月光亦會綜

合考量其業務性質、董事經歷與董事會績效去規劃合宜之董事進修

計劃。2022年，董事會特別安排了能源發展、淨零排放和企業在世

界衝突下的經營等課程。 

在經濟績效與稅務治理的面向上，日月光重視納稅義務並在策

略發展上納入稅務所帶來的影響，同時與政府共同推動創新研發等

政策。日月光積極追蹤營運據點所在地的稅務法規，並透過教育訓

練培養員工具有專業的稅務能力，以肩負起身為跨國企業的義務與

責任。同時也透過外部稅務顧問從第三方的角度提供建議與輔導，

以避免自身盲點所帶來的稅務風險。 

在商業道德的面向上，日月光秉持誠信與負責的企業文化，由

董事會帶頭執行商業行為與道德相關規章，透過明確的政策、準則

來規避不誠信的行為。除了由「永續發展委員會」作為集團最高層

級管理組織，主責制定與監督誠信經營政策規範之外；更於子公司

內部成立「公司治理專責團隊」，進行垂直與水平的擴展誠信經營

政策以及制定各區域訂定規章。而全球營運據點則需負責規劃和執

行誠信經營政策，並積極宣導和培訓員工。稽核單位負責監督檢舉

制度的有效性，並定期向審計委員會報告。透過分層分級的策略，

確實於集團整體落實誠信與商業道德。 

在風險管理的面向上，為了儘早發現並管控內外部的營運風

險，日月光設立了風險管理委員會，來負責集團整體風險預測與管

理。另外，還需定期審查並出具風險管控報告，並每年定期向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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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報告。為了將風險意識形塑成企業文化，日月光從上而下確保集

團層級策略的有效執行；以及從下而上鑑別企業層級和業務營運層

級的風險，並登記入冊。接著使用相關性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 

來辨識主要風險因子之間的相關性，再利用風險規避計畫來降低風

險。 

在法規遵循的面向上，為了維持經營的正當性日月光持續注意

國內外政策與法令的變化，並求落實法律遵循，從法規盤點、更

新、鑑別到合規性檢視等整段流程皆是法遵程序的核心。此外，各

子公司也須即時向集團回報所有受到主管機關裁罰的案件，並提出

與執行改善方案。 

三、日月光之 CSR策略成效與策略分析 

從前段參、日月光後續企業責任發展策略日之章節內容可以看出在

此事件之後，日月光除了針對 K7廠的設備改善之外，在其他面向上也

都有許多積極作為。根據 Lenz,Wetzel與 Hammerschmidt在 2017年的研

究指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况下，結果表明在與 CSI事件相同領域執行

CSR策略 (SD-CSR) 對企業價值沒有顯著影響，但在與 CSI事件不同領

域執行 CSR策略 (OD-CSR) 可以顯著增加企業價值。日月光針對 K7

廠的改善計畫與水資源相關作為皆可列為 SD-CSR，該類作為應是企業

為了彌補 CSI事件造成損害的「必要作為」；而其他如環境保育、公司

治理、社區營造等方面之 CSR策略則可列為 OD-CSR，替日月光增加企

業價值。 

從 JF不平衡係數計算結果來看，筆者經由統計日月光後勁溪污染

事件後三年之相關報導文章數量，並分類成「正面、負面、中立」三種

不同態度以及與本事件沒有關聯之「不相關單元」，各分類數量詳見下

表 7。再將數字套入公式計算出 JF不平衡係數之值，並製作成一折線圖



doi:10.6342/NTU202401361

 52 

詳見下圖 10。 

表 7、 

日月光 2013年至 2016年相關文章數量 

年份 正面

數量

(f) 

負面

數量

(u) 

中立

數量 

相關

單元

總數

(r) 

不相

關單

元數 

單元

總數

(t) 

JF係數 

2013* 31 221 18 270 223 493 -0.31545 

2014 60 77 15 152 1426 1578 -0.00546 

2015 22 35 2 59 1435 1494 -0.00516 

2016 7 2 0 9 921 930 0.00418 

 

圖 10、 

日月光 2013年至 2014年 JF不平衡係數之折線圖 

 

從上表 7與圖 10即可看出媒體在事發當年大量發布相關之負面新

聞，使 2013年的 JF不平衡係數達到-0.31545，顯示出當時普遍都對日



doi:10.6342/NTU202401361

 53 

月光保持負面的態度。但這樣的情況並沒有持續很久，2014年與 2015

年的 JF不平衡係數分別達到-0.00546與-0.00516，雖仍呈現負數但已相

當接近於 0。不過 2014年之相關單元總數較 2013年下降 43.70%；2015

年之相關單元總數較 2014年下降 61.18%。其中負面新聞數量與正面新

聞數量之間的差距逐漸縮小，可見媒體逐漸拾回對日月光的評價。到了

2016年之 JF不平衡係數已回歸正數，2016年之相關單元總數較 2015

年下降 84.75%。由此可見日月光逐漸脫離負面的企業形象。 

 

圖 11、 

日月光股價趨勢圖 

 

註：1紅色實線為均線 (Moving Average) 

2圖片來源為 Yahoo Finance 

從股價的面向來看日月光（股票代號：3711.TW），由於股價反映的

是企業自身價值與投資人對企業未來的展望，故可以從股價的趨勢去辨

識投資人對公司的評價。日月光在 2013年後勁溪事件爆發時，短期股

價有小幅度的波動，例如因新聞報導勒令停工、私設海放管等事件使

https://finance.yahoo.com/chart/3711.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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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6較前一交易日下跌 6.87%，但並沒有出現大崩跌的狀況。從

圖 11紅色實線的均線可以發現，長期而言從 2014年之後日月光股價是

呈現穩定上漲的趨勢。2024年 6月股價落在 164元比 2013年 12月的

55.23元上漲了 196.94%。由此可見後勁溪事件造成的負面形象為日月光

帶來短期股價波動，但透過後續的改善計畫與 CSR策略以及本業的發

展，使股價呈現高度成長。 

從企業永續相關評比的面向上來看，在國內評比的部分連續六年

（2018年至 2023年）為臺灣永續指數成分股、連續八年（2016年至

2023年）獲「TCSA臺灣企業永續獎」多種項目、2016年至 2023年期

間共四次獲選「CSR天下永續公民獎」；國外評比的部分連續八年

（2016年至 2023年）獲「道瓊永續指數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半導體及半導體設備產業」最高分、連續七年（2017年至 2023年）獲

「CDP氣候變遷領導等級」、MSCI ESG Rating A評級。由此可見日月光

不論是在國內或是國外皆受到評比機構的肯定。 

總結來說，從媒體評價、投資人評價、評比機構三大角度來看日月

光重拾企業形象的發展路徑是相對順利，可歸因於 CSI事件有明顯的改

善成效、多面向發展 CSR策略、本業發展良好等因素。 

 

第三節、頂新國際集團 

壹、頂新國際集團介紹 

1958年，魏和德於彰化縣開創「鼎新製油工廠」，當時以生產工業用蓖麻油

為主要產品，後於 1974年改名為「頂新製油公司」。1989年赴北京成立頂好制油

公司，之後魏和德四子在 1990年代前往中國協助公司營運，另外成立了天津頂

益國際食品有限公司與康師傅兩間企業在中國市場獲得好評。1998年頂新魏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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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味全經營權，並在 2002年將康師傅引進臺灣便由味全來代工處理。2005年頂

新收購當時臺灣知名的油品公司：正義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臺灣政府推動臺灣

存託憑證 (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 TDR) 藉此吸引企業回臺上市，頂新便在此

時以康師傅之名在臺發行 TDR，總計獲得逾新臺幣 171億元的資金，開始推動在

臺灣的食品相關佈局。除了食品本業之外，還有負責塑膠製品的欣全、負責印刷

包材的頂正，以及多家投資與開發公司。 

貳、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介紹 

味全在 1953年由黃烈火創立，味全在初期主要生產味精、醬品等民生食

品。後來臺灣政府開始推動酪農政策，希望提高國內生乳生產量以減少從國外進

口。因此，黃烈火順應政策的發展，為當時業界首先開始發展鮮乳相關業務，甚

成功研發低脂肪鮮奶製造的技術。 

1986年創辦人黃烈火退休後，由大房長子黃克銘擔任董事長；二房長子黃南

圖擔任總經理，黃家整體的持股比例長期都維持在 40%。黃克銘與黃南圖雙方關

係本就不合，直到 1995年出現一次巨大的鬥爭，總經理黃南圖與外部的股市作

手陳賢保（當時外界稱其為阿丁）從黃克銘手中搶得董事長寶座。至此公司內部

的鬥爭不減反增，黃克銘即使失去董事長一職但透過聯合董事會其他家族成員來

阻饒黃南圖，此舉造成味全連續兩年的虧損，股價甚至大幅下跌。內部的「市場

派」看準此時股價進入低谷而大量買進，使手中持股比例達 20%。市場派的激進

作爲引起了黃家的謹惕，此時將其持股比例拉高至 35%。1997年黃家以「倒貨」

的策略，即以每股 48元的價格拋售手中 10%的股份，希望藉此削弱市場派的力

量。意料之外的是市場派竟全部接下黃家拋售的部分，此時市場派陳賢保的持股

已達 47%。陳賢保以此為籌碼向黃家要求他們以更高的價格將股份購回，黃家此

時採取拖延策略，由於其預估陳賢保會因為無法負擔融資的利息而開始降價。天

不從人願，頂新魏家趁機而入以每股 58元，總金額約新臺幣 80億元買下陳賢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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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的 35%的股份，成為味全最大的股東後續更取得三分之二董事席次。在 1998

年頂新魏家入主味全，掌握經營權。 

參、頂新油品事件整理與概要 

一、2013年頂新銅葉綠素事件 

2013年 10月 16日大統長基食品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大統

長基）旗下之油品製造廠遭查緝出其標示「100%特級橄欖油」的產品以

低成本的葵花油、棉籽油混合沙拉油、橄欖油並添加非法之銅葉綠素

(Copper Chlorophyll) 來調色。其中未經精煉之棉籽油中的棉籽酚會損害

人體生育功能（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2013）；銅葉綠素在加熱

的過程中銅會逐漸釋出，人體若長期吸收會導致肝功能下降、溶血性貧

血、肝硬化、腎病變等問題（江晃榮，2014）。另外，依照當時的「食

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銅葉綠素屬於第 9類的著色劑僅

可添加在口香糖、泡泡糖、膠囊或錠狀食品中。 

隨後經由調查便發現頂新實業製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頂新

製油）向大統長基購入該產品後再進行混合、分裝等加工程序後由味全

售出，經食藥署查驗後，強制下架其 21項問題油品並因頂新沒有於期

限內通報開罰新臺幣 1500萬元，此次事件使其企業形象受損（蘇嘉

瑞，2015），更是後續一連串食安事件的開端。經檢察官的調查後更發

現魏應充指示其下屬將委由頂新製油代工之 13款調和油以 98%的棕櫚

油混合 2%的橄欖油或葡萄籽油進行販售。在外包裝上則使用「以獨家

配方黃金比例與特選黃豆油調合」、「健康廚房百分之百 PUER級進口」

等不實標示企圖誤導消費者。 

味全總經理張教華在事發多日之後才公開承認味全由頂新代工之品

項有混入大統長基之問題油品，並說明頂新集團的魏家四兄弟日前已知

情（黃憲舜，2017）。在 2013 年 11月 5日，味全董事長魏應充召開記



doi:10.6342/NTU202401361

 57 

者會對社會大眾道歉，並主動請辭臺灣食品 GMP發展協會理事長一

職。但此案 2019年 6月 28日智慧財產法院二審時因檢察官無法提出有

力證據證明頂新知情大統長基問題油品，且考量到頂新的進貨價格沒有

低於市場的均價，故依照無罪推定原則判頂新製油、陳聰筆、曾啟明、

蔡俊勇均無罪，頂新在判決結果公布後便開記者會向大眾聲明：「向大

統長基採購油品的台糖、福懋及頂新製油公司，同是受害人，卻僅有頂

新製油公司被捲入這場風暴，智慧財產法院 6月 28日雖對 3名員工與

公司做出無罪判決，但其中的誤解、偏見或已深植人心，難以彌補。」 

二、頂新銅葉綠素事件法律判決結果 

2013年 12月 16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九

條第一項判大統長基負責人高振利、溫瑞彬、周昆明處有期徒刑 16年

至 1年 10月不等；罰金新臺幣 5000萬元（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2013）。其不符其一審判決並提起抗告，於 2013年 12月 30日遭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駁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2013）。後遭移送智慧

財產法院進行後續審判，2014年 7月 24日智慧財產法院撤銷原判決，

並裁定高振利、溫瑞彬、周昆明處有期徒刑 12年至 9月不等；罰金新

臺幣 3800萬元（智慧財產法院，2014）。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提起

非常上訴，2015年 12月 3日遭最高法院駁回，全案定讞（最高法院，

2015）。 

屏東縣衛生局依頂新沒有在第一時間提供使用大統長基問題油品之

清單為由，向頂新開罰新臺幣 300萬元。而 2017年 4月 25日檢察官以

頂新製油與相關員工詐欺為由提起公訴，在一審時陳聰筆（油脂課課

長）、曾啟明（屏東廠廠長）、蔡俊勇（屏東廠品管組組長）等人以共同

犯詐欺取財罪，處兩年至六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對頂新製油裁罰新臺

幣 800萬元之罰金，並沒收期間之不法所得逾新臺幣 9億元（臺灣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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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法院，2017）。頂新等人不服一審的判決提起上訴，2019年 6月 28

日智慧財產法院法官因檢察官無法提出有力證據證明頂新知情大統長基

問題油品，且考量到頂新的進貨價格沒有低於市場的均價，故依照無罪

推定原則判頂新製油、陳聰筆、曾啟明、蔡俊勇均無罪（智慧財產法

院，2019）。 

而在味全的部分，臺北地方法院於 2016年 3月 25日一審時因魏應

充（味全董事長）、常梅峯（頂新製油前總經理）、鍾美玉（味全中央研

究所所長）、蔡文齡（味全中央研究所副所長）、施介人（糧油研發經

理）、蘇瑞雯（糧油研發經理）、林進興（方便食品事業部協理）、林雅

娟（方便食品事業部經理）、陳榮煇（分析檢驗中心協理）、杜國璽（分

析檢驗中心經理）、黃瀚慶（分析檢驗中心研發人員）、高玉貞（分析檢

驗中心研發人員）等人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包含使用大統長基混合原料

以及 98配方調合油兩部分，而處以有期徒刑。其中魏應充合併處有期

徒刑四年。味全則遭罰金新臺幣 1550萬元（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2016）。大統長基混合原料部分的犯罪事實為外包裝未標明大統長基為

其供應商更未向其取得產地證明；標示為「健康廚房百分之百 PUER級

進口」之產品實際上是向大統長基進貨後混合製成。98配方調合油部分

的犯罪事實為使用 98%的低價棕櫚油混入 2%的橄欖油或葡萄籽油，多

款調和油商品卻在外包裝以橄欖與葡萄的照片來混淆視聽，更有向衛生

福利部提出不實報告來掩蓋罪行的行為。該不服後上訴，智慧財產法院

裁決使用大統公司混合原料的部分無罪。故魏應充、常梅峯、林進興、

林雅娟等人僅需因 98配方調合油的部分入監服刑，其中魏應充有期徒

刑兩年；味全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鍾美玉、蔡文齡、施介人、蘇瑞

雯、黃瀚慶、高玉貞、陳榮煇、杜國璽等則以無罪定論；沒收味全犯罪

所得新臺幣 3,292 萬元，全案定讞（智慧財產法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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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頂新銅葉綠素事件分析 

根據法院判決理由為檢方無法證實頂新製油是在知情的情況下，向

大統長基購入劣質油品，且考量到頂新的進貨價格沒有低於市場的均

價，故依照無罪推定原則判相關人士皆無罪。故在此部分便不使用

Jones (1991)「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來討論。 

接下來以 Jones (1991)「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來討

論味全在 98調和油的犯罪事實，從道德強度的角度來審視案件中魏應

充－當時的董事長的決策路徑。在後果嚴重性這個構面上，當時並沒有

強力的研究可以證實調和油是否會對人體造成危害，根據農業部的說明

調和油不會對人體產生危害（農業部，2014），不過若廠商使用劣質油

品來混合則另當別論，也有學者指出調和油的問題在於多次加工易使油

品變質。另外，棕櫚油在精煉的過程中會產生「縮水甘油脂肪酸酯

Glycidyl fatty acid esters; GEs」。而 GEs於 2000年國際癌症協會列為 2A

級致癌物；關於 GEs的規範食藥署在 2024年 1月 1日才針對油品、食

品加工用途的原料油脂進行管制。故考量當時的研究結果以及法規規

範，因此後果嚴重性為中等。在社會共識這個構面上，大眾對於原物料

品質與產品包裝的不實應具有較為一致的看法，因此社會共識高。在時

間緊迫性這個面向上，由於調和油對人體的影響並不會立即可見，故時

間緊迫性低。在結果發生機率這個構面上，考量疾病產生的原因錯綜複

雜難以定論是由單一油品所導致，且當時對於食品採抽檢制，故結果發

生機率並非 100%會發生。在接近程度這個構面上，魏應充與購買油品

的民眾物理差距遠，因此接近程度低。在效果集中度這個構面上，由於

味全之產品大多是向大眾進行販售，故效果集中度低。 

藉由方妙玲 (2008) 的論點認為六大構面中的後果嚴重性、時間緊

迫性、結果發生機率以及效果集中度四項構面其是考量主要關係人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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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或受益的程度。故筆者在此事件中給予後果嚴重性、時間緊迫性、

結果發生機率、效果集中度四大構面較高權重；接近程度、社會共識兩

大構面給予較低權重。綜上所述，可以評估出魏應充在此事件中道德強

度較低。接著分析頂新組織要素對此事件的影響，根據頂新的企業經營

理念「培育一流人才、創造一流產品、成就一流企業」並以「回饋社

會、永續經營」為使命；魏家家訓也強調良心，此部分對於道德事件出

現正面影響。不過「降低成本」被外界評為是魏家的經營宗旨，政大商

學院特聘教授別蓮蒂更說：「頂新這次所發生的三次油品事件，都是源

自於原物料，可見頂新過於重視控制成本而忽略了品質的重要性。」，

此部分對於道德事件出現負面影響。這個部分給予成本控制較高權重，

故在此事件中對於魏應充而言組織影響要素的影響可能對此道德事件有

著負面的影響。總結來說，此事件出現較低的道德強度以及負面影響的

組織要素，故使魏應充作出不符合道德之決策。統整如下表 8。 

表 8、 

統整銅葉綠素事件之 Jones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 

道德強度構面 程度判斷 組織影響要素 影響判斷 

後果嚴重性 中 經營理念 

 

正面影響 

 社會共識 高 

時間緊迫性 低 

結果發生機率 低 控制成本 負面影響 

接近程度 低 

效果集中度 低 

道德強度較低 負面影響 

作出不符合道德之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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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4年 9月頂新餿水油事件 

屏東當地居民多次向屏東縣政府檢舉附近工廠不斷傳出惡臭以及排

放污水，多次檢舉無效。直到 2014年 9月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南

部打擊犯罪中心偵破郭烈成於屏東所建造的地下油廠，該地下油廠向廢

油回收業者收購廢油與餿水；向皮革製造廠收購廢棄皮脂油，在自行淬

煉、偽裝成食用油進行販售，後續報導郭烈成地下油廠所提供的油品稱

為「餿水油」。而強冠企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強冠）長年以來皆向

該地下油廠進貨並以 33%餿水油混合 67%豬油製成「全統香豬油」。由

於強冠為本土發展歷史悠久之油品製造商且具有食品 GMP認證，供應

給全臺多間食品加工廠、餐廳等下游，且包括多家知名廠商，如：味

全、味丹、旺旺、乖乖等品牌（何秀玲，2014）。其中味全則有 12多項

產品使用到強冠的全統香豬油，如：小寶豬肉酥、味全辣味肉醬、味全

瓜子肉等，並在事發當下立即主動通報臺北市衛生局。 

本次強冠餿水油事件經由衛生局進行全面的清查，截至 2014年 9

月 10日下午 2點，已掌握餿水油整體流向約為 730.4公噸，其中經下架

封存回收數量約 250.9公噸；已銷毀約 6.9公噸（食品藥物管理署，

2014）。餿水油風波可以說是波及全臺，使民眾人心惶惶。 

五、頂新餿水油事件法律判決結果 

本次強冠餿水油事件之「源頭」為地下油廠之負責人郭烈成，屏東

地方法院於 2015年 7月 24日依詐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多樣罪名

判其 12年有期徒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2015）。此案經檢察官上訴，

2016年 8月 25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加重刑責判 23年 6月（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2016）。此案經郭烈成上訴，2017年 9月 13日最高法

院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重新審理（最高法院，2017）。2018年 8

月 23日高雄高分院更一審判其 19年 4月之有期徒刑（臺灣高等法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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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分院，2018）。再經上訴，最高法院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重新

審理（最高法院，2019）。高雄高分院更二審判 20年有期徒刑（臺灣高

等法院高雄分院，2019），2020年 2月 12日最高法院駁回其上訴，全案

定讞（最高法院，2020）。 

而向郭烈成購買餿水油的強冠公司，起初依據當時食品安全衛生管

理法裁罰 5000萬元罰金；而負責人葉文祥與戴啟川被判有期徒刑 20

年，其中 5年可易科罰金（臺灣屏東地方法院，2015）。其不服提起上

訴，2016年 8月 25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改判葉文祥 22年有期徒

刑，其中 5年可易科罰金；戴啟川 18年有期徒刑，其中 4年可易科罰

金；對強冠的罰金則提高至新臺幣 1億 2000萬元；另沒收其不法所得

逾新臺幣 8150萬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2016）。全案再經上訴，

最高法院駁回葉文祥、戴啟川上訴，此案關於強冠的部分定讞（最高法

院，2017）。不過葉文祥仍不甘其需入監服刑，便提出停止執行刑罰並

進行再審的申請，於 2018年 3月 5日由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駁回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2018）後再次提起抗告，2018年 4月 19日

由最高法院駁回其抗告（最高法院，2018）。 

味全在此案中可謂是受害者，向郭烈成、強冠、葉文祥、戴啟川等

人提告求償，2018年 8月 28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判強冠需連帶給付味

全逾新臺幣 1億 2000萬元（臺灣屏東地方法院，2018）。 

六、頂新餿水油事件分析 

此次事件味全雖有疏於管理原料之責，不過有鑒於上游廠商向其隱

瞞油品來源且法院也判強冠需賠償，故 Jones (1991)「組織中個人道德決

策之議題權變模型」較不適用於本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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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2014年 10月頂新飼料油事件 

檢察機關在追查前述強冠餿水油案發生之時，發現強冠與進威企業

（以下簡稱為進威）以食用油為名目從香港、澳洲等國家進口工業用飼

料油，以自用或販售給下游業者為主；進威更以餿水油混革油脂作為飼

料油，出貨給國內飼料廠。檢察機關在循線追查飼料油影響範圍時，於

2014年 10月初發現隸屬於頂新集團的正義油品透過油品經銷商鑫好企

業從越南進口動物性飼料用油，並將該動物性飼料用油與食用豬油混合

製作而成「維力清香油」等 60多款油品進行販售。由於在強冠餿水油

事件之後，國內食品相關業者紛紛改向正義油品進貨（社團法人中華公

司治理協會，2018），故當時市占率約七成至八成（國家發展委員會，

2015）。頂新集團連續三次涉及油品製造與食安問題，使臺灣下游商

家、民眾甚至是政府機構發動「滅頂行動」開始抵制頂新的產品（陳憶

寧，2018）。 

有鑒於過去所發生的多起食品安全事件，衛生福利部著手加強查緝

由國外進口油品，於 2014年 10月 9日查獲頂新製油與正義油品從越南

的 DaiHanh Phuc Co. Ltd（中文翻譯為大幸福公司）進口豬油實為飼料用

油。經檢察署追查發現大幸福負責人楊振益與頂新製油前總經理常梅峰

有深交之關係，並協力將飼料油煉製成食用油進行販售以賺取大量利

潤；魏應充對大幸福所提供之油品品質早就知情，還預計將大幸福代理

進口；確認頂新與大幸福所提供之 Vinacontrol公司檢驗報告結果不實且

與越南官方所提供之文件不符。 

頂新此波食安風暴更燒至中國，在事件發生之後香港便旋即發布

《食物安全命令》停止進口所有頂新製油與正義油品所製造的油品與有

添加之再製產品，並收回市面上現有流通之問題產品。而由魏應州在中

國主導營運的康師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中國康師傅）於 2014



doi:10.6342/NTU202401361

 64 

年 10月 13日宣布終止授權給臺灣味全的商標權，更撤出了在臺灣的泡

麵生產線。並向外界宣布中國康師傅沒有使用到問題油品，與臺灣的頂

新製油、味全、正義油品等這幾間公司更是沒有關聯。中國康師傅此舉

更被外界視為「棄臺灣、保中國市場」的策略。 

此事件額外衍生出了「頂新政治獻金案」，許多媒體與公眾人物公

開指責當時任職總統的馬英九與隸屬於中國國民黨的政治人物，涉嫌非

法收受來自頂新的政治獻金，進一步導致頂新油品案件的縱容與輕判。

吳子嘉、周玉蔻等人相繼在《美麗島電子報》中指稱馬英九、連戰家族

等人有收受來自頂新的不當政治獻金；臺灣大學國際企業系副教授陳永

昌更於 2014年 11年 4日按鈴告發馬英九貪污。此案後由最高法院檢察

署特別偵查組來進行調查，經法院判決顯示並沒有不法情事故判馬英九

無罪，而其等人需賠償名譽損失並登報道歉。 

八、頂新飼料油事件法律判決結果 

2018年 2月 13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裁決正義油品員工何育

仁（總經理）、吳明正（油品採購業務）、胡金忞（行銷企劃部兼任油品

採購業務）等人 2至 8年不等之有期徒刑；正義油品處罰金新臺幣

3,000 萬元並沒收不法所得新臺幣 3億元（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2018）。其不服上訴後遭最高法院於 2019年 6月 26日撤銷沒收不法所

得之裁決並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重新審理，其餘駁回（最高法

院，2019）。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於 2020年 12月 24日重新審理後撤

銷原判決，裁決沒收正義油品新臺幣 3億元的不法所得（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2020）。此案經檢察官上訴後，於 2021年 3月 25日遭最高

法院駁回（最高法院，202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向魏應充等人與頂新製油提起公

訴，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於 2015年 11月 27日一審裁決魏應充（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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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常梅峯（前任總經理）、陳茂嘉（新任總經理）、曾啟明（屏東廠

廠長）、蔡俊勇（品保課組長）、頂新製油無罪，因法官認為檢方的證據

沒有辦法充分顯示頂新所提供給大眾的油品為無法供人食用的劣油（臺

灣彰化地方法院，2015）。此案經檢察官上訴，2018年 4月 27日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改判魏應充有期徒刑 15年，其中 6年可易科罰金；常

梅峯有期徒刑 8年 6月，其中 3年可易科罰金；頂新製油罰金新臺幣 2

億 5000萬元並沒收不法所得新臺幣 1億 434萬元；其餘上訴駁回（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2018）。其等人不服提起上訴，遭最高法院於

2019年 11月 6日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重新審理，其餘

駁回（最高法院，2019）。2020年 11月 26日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重

新裁決魏應充 9年 2月有期徒刑，其中 4年 4月可易科罰金；常梅峯有

期徒刑 4年 1月，其中 1年 8月可易科罰金；頂新製油罰金新臺幣 1億

500萬元並沒收不法所得（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2020）。其等人不服

提起上訴，遭最高法院於 2022年 7月 29日駁回，此案定讞（最高法

院，2022）。 

九、頂新飼料油事件分析 

本事件與前述之大統長基葉綠素事件雷同，檢方無法提出有力證據

證明頂新所提供之油品有害於人體，故在一審時被判無罪。不過後續審

判考量到頂新自大幸褔進口之飼料油未取得當地主管機關之檢驗證明，

且頂新所提供之第三方證明有明顯之錯誤；大幸褔油品來源主要向家庭

戶收購油脂且沒有精確之檢驗等原由，顯示頂新於此事件中未盡到源頭

管理之責。 

接下來以 Jones (1991)「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來討

論魏應充使用大幸福油品之犯罪事實，由於在陳茂嘉接任頂新公司總經

理之後，魏應充並開始親自主持頂新集團每月之糧油事業群經營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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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陳茂嘉在 2014年 3月 20日之糧油事業群經營決策會中向魏應充報

告前往越南訪查之結果，此會議以投資設廠評估討論為主體，而非溯源

管理，陳茂嘉亦未在此會議中向魏應充報告大幸福油品之疑慮，故雖魏

應充在法庭中堅持其不知情，但就檢方所提供之資料來看，其對此事件

應有一定之認知。 

在後果嚴重性這個構面上，頂新強調其油品皆有在製程中進行精

煉，因此其認為油品品質對人體危害低，故後果嚴重性低。在社會共識

這個構面上，根據法庭中的辯駁即可得之，對於油品精煉後是否即可供

人體食用之見解各界有所不同，因此社會共識低。在時間緊迫性這個面

向上，由於劣質油對人體的影響並不會立即可見，故時間緊迫性低。在

結果發生機率這個構面上，考量疾病產生的原因錯綜複雜難以定論是由

單一油品所導致，且當時對於食品採抽檢制，故結果發生機率並非

100%會發生。在接近程度這個構面上，魏應充與購買油品的民眾物理差

距遠，因此接近程度低。在效果集中度這個構面上，由於頂新之產品大

多是向下游廠商進行再製後販售給大眾，故效果集中度低。 

藉由方妙玲 (2008) 的論點認為六大構面中的後果嚴重性、時間緊

迫性、結果發生機率以及效果集中度四項構面其是考量主要關係人受到

損害或受益的程度。故筆者在此事件中給予後果嚴重性、時間緊迫性、

結果發生機率、效果集中度四大構面較高權重；接近程度、社會共識兩

大構面給予較低權重。綜上所述，可以評估出魏應充在此事件中道德強

度較低。接著分析頂新組織要素對此事件的影響，根據頂新的企業經營

理念「培育一流人才、創造一流產品、成就一流企業」並以「回饋社

會、永續經營」為使命，同時魏家家訓為：「修合無人見存心有天知，

橫批是良心」，此部分對於道德事件出現正面影響。不過「降低成本」

也被外界評為是魏家的經營宗旨，政大商學院特聘教授別蓮蒂更說：



doi:10.6342/NTU202401361

 67 

「頂新這次所發生的三次油品事件，都是源自於原物料，可見頂新過於

重視控制成本而忽略了品質的重要性。」，此部分對於道德事件出現負

面影響。這個部分給予成本控制較高權重，故在此事件中對於魏應充而

言組織影響要素的影響可能對此道德事件有著負面的影響。總結來說，

此事件出現較低的道德強度以及負面影響的組織要素，故使魏應充作出

不符合道德之決策。統整如下表 9。 

表 9、 

統整飼料油事件之 Jones組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 

道德強度構面 程度判斷 組織影響要素 影響判斷 

後果嚴重性 低 經營理念 

 

正面影響 

 社會共識 低 

時間緊迫性 低 

結果發生機率 低 控制成本 負面影響 

接近程度 低 

效果集中度 低 

道德強度較低 負面影響 

作出不符合道德之決策 

 

肆、頂新後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策略分析 

一、頂新集團 

由於頂新集團於前述所討論之事件之後遭勒令關閉頂新製油與正義

製油兩間子公司，便無後續之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策略可討論。故本段落

將著重於討論頂新在事發之後的相關作為。另頂新在此波事件之後，魏

應充除請辭味全董事長與董事之外，味全董事會也進行改選使魏家全面



doi:10.6342/NTU202401361

 68 

退出。味全亦在後續幾年間陸續出售非核心事業，包含：王德興茶業

（股）公司、優味企業（股）公司、優仕咖啡（股）公司及台北卡樂比

食品（股）公司、頂率開發（股）公司等股權。由此可見味全積極切割

與頂新之關係，不過頂新仍透過法人來持有味全約四成股票，故本研究

仍將味全視為頂新集團之一部份。 

頂新集團在大統長基事件發生時，魏應充在 2013年 11月 5日辭去 

GMP 協會理事長以示負責。在 2013年 12月 17日財團法人臺灣食品產

業策進會（以下簡稱為食策會）成立之時，由魏應充出任第一屆董事

長，此舉遭到質疑魏應充不具有立場來擔任此職並主導食品安全輔導與

檢驗專案，不過後在 2014年 10月 27日正義油品事件爆發後魏應充辭

去食策會董事長一職。有大統長基的前車之鑑後，2014年 9月 4日味全

主動通報並下架旗下產品有使用到強冠餿水油之問題油品。2014年 10

月 8日，檢察官查獲正義油品自鑫好進口飼料油製成相關豬油產品，隔

日魏應充辭去味全、頂新製油、正義油品三家公司的董事長與董事職

務。同一天，食藥署更查獲頂新製油自大幸福進口飼料油並偽裝成食用

油進行販售，頂新集團在 2014年 10月 16日，宣布將會退出臺灣油品

市場，同時成立食品安全革新委員會以及捐款新臺幣 30億元作為食安

基金。為此，頂新邀請潤泰集團總裁尹衍樑擔任食品安全革新委員會之

臨時召集人，盼其以公正第三者的身分來監督頂新，以期能挽救被破壞

的企業形象。除此之外，頂新亦架設網站針對三大油案進行事件的整理

並釐清謠言，期盼能讓大眾再給頂新一次機會。魏應充與相關人士也入

監服刑，確實為所作所為擔起責任。頂新在入主味全之後，曾在 1999

年解散味全龍使球迷感到極度的不捨，對球員來說更是一大傷害。直到

2019年魏應充開始著手推動「復活」味全龍，此舉雖遭認為是頂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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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白」策略，不過球迷也表態說頂新這次有好好經營味全龍的發展，

應是有好好改過向善（郭宜欣，2023）。 

二、味全食品 

在味全的發展上，除了前述積極縮減事業之外，亦同步加強食品安

全管理與源頭管理。更在 2014年成立「食安品質工程再造委員會」從

供應鏈開始落實透明、公開、安全並以消費者吃得安心及吃得健康為優

先。 

（一） 食品安全相關策略： 

味全嚴格執行全產品溯源，產品供應鏈中禁止使用無法溯源或

自主檢驗之原物料；以簡化配方為目標，減少人工添加物的使用；

遵守國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各項法令，以及通過各項相關檢驗，

包含：全產線 100%通過食品安全品質標準 (Safe Quality Food; 

SQF)和全產線 97%通過食物安全管理系統 (Food Safety System 

Certification 22000, FSSC 22000) 兩種 GFSI認可的國際驗證系統，

以及全產線 97%通過國際通用之 ISO 22000驗證系統等。 

在永續供應鏈管理的面向上藉由「供應商管理作業流程」，從

開發、評鑑與分級、稽核、淘汰四大面向來確保合作之供應商得以

與其長期合作且提供的是符合法規之產品。另制訂「供應商評鑑與

分級作業辦法」，定期於半年以「品質、成本、交期、服務」四個

面向審核供應商與代工商。 

（二） 環境相關策略： 

在水資源管理的面向上，於各廠區實施水資源回收管理規劃，

將水塔冷卻水回收後作為環境清潔用水重複利用水資源。並依照各

廠區不同的製程性質規劃合適之廢水處理設備，如：臺中廠及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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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以批式活性汙泥方式處理；斗六廠則須額外之厭氧處理，使各項

水質檢驗結果皆符合國家法規排放標準。 

在空氣污染防制的面向上，於所有廠區內將老舊鍋爐以天然氣

鍋爐取代，在更換完畢之後不再排放硫氧化物 (SOx)；同時依循

「公私場所固定汙染空氣汙染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的空氣汙染

物排放量計算方式，2022年度氮氧化物 (NOx) 排放量約 7.1公噸

為法令規範的最低排碳級距。 

（三） 社會相關策略： 

在員工發展的面向上，重視職場環境安全與提供員工合適之職

涯發展機會，進一步凝聚員工之向心力。依循社會責任國際標準 

SA8000（2008版）制定相關勞工人權政策，來維護勞工權益。更

依據「TTQS 人才發展品質系統」結合年度發展計畫去制定相關之

教育訓練。 

在社會公益的面向上，味全從 2016年開始發展「酪農 4.0」，

透過輔導酪農業產業升級，強化其競爭力。更為了解決偏鄉孩童的

缺糧問題自 105 學年度開始「偏鄉教室營養補充包」，於每周提供

三次保久乳使其獲得成長所需之營養。 

（四） 治理相關策略 

味全堅守「誠信、務實、創新」的經營理念，透過建置有效的

公司治理架構及相關道德行為準則與誠信經營守則，強化董事會職

能，以健全公司治理，例如：2016年 11月 11日通過「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 

三、頂新之 CSR策略成效與策略分析 

根據前段肆、頂新後續企業社會責任發展策略分析段落內容可以發

現頂新在案發當時，主要以賠償與退費來彌平大眾的怒火。如：味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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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布列德麵包、德克士餐廳給予消費者原購買金額 3倍之退款以及新

臺幣 500元之賠償金。以及承諾提供新臺幣 30億元之食安基金，此舉

雖遭當時的時代力量立委黃國昌評為「世紀大騙局」，不過後來透過頂

新和德基金會澄清：「30億元食安基金已經由銀行成立公益專款信託專

戶。截至 2018年，已投入約新臺幣 4.8億元來推動飲食文化教育、飲食

研究發展及社會公益關環等相關計畫。」（王憶紅，2019）根據

Lenz,Wetzel與 Hammerschmidt在 2017年的研究指出在其他條件相同的

情况下，結果表明在與 CSI事件相同領域執行 CSR策略 (SD-CSR) 對

企業價值沒有顯著影響，但在與 CSI事件不同領域執行 CSR策略 (OD-

CSR) 可以顯著增加企業價值，而頂新之作為主要都著重在 SD-CSR

上，僅有少部分味全的策略屬於 OD-CSR。 

從 JF不平衡係數計算結果來看，筆者經由統計頂新三次油品事件

後三年之相關報導文章數量，並分類成「正面、負面、中立」三種不同

態度以及與本事件沒有關聯之「不相關單元」，各油品事件之新聞數量

各分類數量詳見下表 10至表 12。再將數字套入公式計算出 JF不平衡係

數之值，並製作成一折線圖詳見下圖 12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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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頂新銅葉綠素事件 2013年至 2016年相關文章數量 

年份 正面

數量

(f) 

負面

數量

(u) 

中立

數量 

相關

單元

總數

(r) 

不相

關單

元數 

單元

總數

(t) 

JF係數 

2013* 26 127 4 157 250 407 -0.20073 

2014 27 273 19 319 3378 3697 -0.05694 

2015 6 67 12 85 2096 2181 -0.02204 

2016 11 27 4 42 530 572 -0.01798 

 

圖 12、 

頂新銅葉綠素事件 2013年至 2016年 JF不平衡係數之折線圖   

 

從上表 10與圖 12可發現媒體對於大統長基事件的討論度集中在事

發當年與後一年，且 JF不平衡係數最低點是落在 2013年。2014年即使

負面數量較 2013年大幅上升 103.2%，仍因為有大量的不相關單元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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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數值較 2013年上升了 71.6%。2015年的 JF不平衡係數較 2014年

上升了 61.29%，主要應是相關單元總數大幅下降之原因造成，此時負面

數量仍佔了相關單元總數之 78.82%。 

表 11、 

頂新餿水油事件 2014年至 2017年相關文章數量 

年份 正面

數量

(f) 

負面

數量

(u) 

中立

數量 

相關

單元

總數

(r) 

不相

關單

元數 

單元

總數

(t) 

JF係數 

2014* 27 248 17 292 3120 3412 -0.05501 

2015 2 66 6 74 2107 2181 -0.02617 

2016 1 14 0 15 557 572 -0.02121 

2017 3 3 0 6 319 325 0 

 

圖 13、 

頂新餿水油 2014年至 2017年 JF不平衡係數之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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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表 11與圖 13可以發現媒體對於餿水油事件的關注度亦是集中

在事發當年度，因為當時源頭油品使用廢油與餿水來提煉對於民眾而言

相當「噁心」，且距離上次大統長基事件發生時間不遠，對於社會而言

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感。2014年的 JF不平衡係數為-0.05501；2015

年的 JF不平衡係數為-0.02617，較 2014年上升 52.4%。另，在餿水油事

件爆發後不久頂新又爆出飼料油事件，故引起一陣譁然，故在飼料油出

現之後對於餿水油的討論有大幅下降之趨勢，2015年相關單元總數較

2014年下降 74.66%。到了 2017年甚至僅有 6篇，而因正負面數量相

等，故 JF不平衡係數為 0。此處即使 JF不平衡係數為 0代表媒體對其

呈中立態度，但筆者認為從後續飼料油的 JF係數來看以及當時社會高

舉「滅頂」的情況來看，對其評價應仍呈現負面居多。 

表 12、 

頂新飼料油事件 2014年至 2017年相關文章數量 

年份 正面

數量

(f) 

負面

數量

(u) 

中立

數量 

相關

單元

總數

(r) 

不相

關單

元數 

單元

總數

(t) 

JF係數 

2014* 51 566 49 666 2736 3402 -0.12865 

2015 38 228 85 351 1830 2181 -0.05659 

2016 20 66 13 99 473 572 -0.05361 

2017 18 35 10 63 262 325 -0.02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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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頂新飼料油事件 2014年至 2017年 JF不平衡係數之折線圖 

 

從上表 12與圖 14可以發現媒體對於飼料油事件的關注度明顯高於

前面兩起事件，不過整體單元總數亦多。在此事件中仍是事發當年的 JF

不平衡係數最低，達-0.12865。2015年的 JF不平衡係數為-0.05659，較

2014年上升了 56.04%。 

綜合三件頂新油品事件來看，可以發現最低的 JF係數都集中在事

發當年，後面幾年隨著相關單元數量的下降，JF不平衡係數逐漸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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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康師傅－DR股價趨勢圖 

 

註：1紅色實線為均線 (Moving Average) 

2圖片來源為 Yahoo Finance 

圖 16、 

味全股價趨勢圖 

 

註：1紅色實線為均線 (Moving Average) 

2圖片來源為 Yahoo Finance 

https://finance.yahoo.com/chart/1201.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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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股價的面向來看，由於股價反映的是企業自身價值與投資人對企

業未來的展望，故可以從股價的趨勢去辨識投資人對公司的評價。因為

油品事件相關之子公司皆已結束營運，故在此處以康師傅－DR（股票代

號：910322.TW）以及味全（股票代號：1210.TW）來討論。在當年被

譽為「鮭魚返鄉」的頂新透過康師傅 TDR回臺上市，上市隔日 2009年

12月 17日衝上高點 50.1元；後面幾年股價都在 30元至 50元的區間內

波動。即使在三次油品事件都發生之後，股價仍沒有跌破 30元，直到

2015年 7月 6日股價才首次出現 2開頭，來到 28.14元；2016年 1月

18日更是跌破最低紀錄來到 19.65。康師傅－DR股價在 2018年有一度

站回 30多元，不過沒有持續很久。年股價都落在 10元至 30元的區間

內，從圖 15紅色實線的均線可以看出長期股價都沒有回穩。味全的部

分股價在 2013年 7月 16日衝上高點 59.7元，在大統長基事件爆發時跌

落至 43.9元（2013年 11月 11日）；2014年兩次油品事件爆發後更是一

路下跌至 23.6元（2014年 10月 16日）。後面所出現的「滅頂行動」讓

味全連續多季虧損，股價亦在低谷 15元至 25元的區間內波動。2019年

有回穩至 35元的區間，至今仍在 15元至 25元的區間內波動，從圖 16

紅色實線的均線可以看出長期股價都沒有回穩。 

在企業永續相關評比的面向則因為頂新子公司並沒有持續營運，且

頂新亦沒有參與評鑑活動或發行永續報告書，故此處無法針對評比項目

來評估頂新之 CSR策略成效。而味全所獲獎項都著重在食品製程上的認

證、國際義⼤利咖啡評鑑學會以及風味絕佳獎章等，並沒有入選 CSR天

下永續公民獎等永續評比相關獎項。 

總結來說，從媒體評價、投資人評價、評比三個面向上來看頂新重

拾企業形象的發展路徑是相對坎坷，可歸因於 CSI事件沒有做好善後且

其他面向之 CSR策略發展較少。



doi:10.6342/NTU202401361

 

第五章、研究結果與結論 

第一節、個案比較 

筆者將於本段落透過幾個面向來比較台塑、日月光、頂新三個個案，並總結

出導致結果差異之關鍵要素。 

在 CSI事件是否有意為之的面向上，可以發現台塑仁武廠污染事件具有意為

之的傾向；台塑六輕大火則較屬於員工疏失；日月光污染事件雖為意外，但廠區

員工有疏於處理之實；頂新在大統長基事件中的 98調和油明顯為有意為之；在

頂新強冠餿水油則是有疏於管理源頭之責；頂新正義飼料油事件亦為有意為之。

綜合比較來看頂新的三次事件存在有意為之的成分高於台塑與日月光。 

在 CSI事件影響範圍的面向上，台塑與日月光所造成的毒物污染較頂新劣質

油品嚴重。但台塑與日月光事件的影響範圍侷限於當地社區有較為顯著的影響，

隨著離事發地越遙遠的區域，受到該事件的影響程度會越小。但頂新的油品除了

透過旗下的味全、布列德麵包、德克士餐廳等向大眾販售之外，亦有提供給其他

食品加工公司，故受影響範圍可說是涵蓋全臺灣且品項繁多。故在影響範圍的面

向上可以發現台塑與日月光事件是集中但較劇烈；頂新事件是廣泛但較輕微。 

在 CSI事件內部牽涉程度的面向上，台塑主要是廠區受到裁罰與停工處置；

日月光是 K7廠管理階層有受到有期徒刑之處置，廠區則有裁罰與停工處置；頂

新是集團最高領導層即有受到有期徒刑之處置，子公司則有裁罰與停工處置。由

此來看三間個案中僅有頂新的董事長、總經理等最高領導人有遭到法院判刑，且

其刑責亦是其中最嚴重的。綜上所述，可以將三間個案依據內部牽涉程度進行排

序，由最高層到最不低層依序是：頂新、日月光、台塑。 

在 CSI事件發生時政府反應的面向上，三間個案事件其實都有受到媒體評論

有不當的政商關係，包含：台塑仁武廠污染多年，同時也有民間團體不斷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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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訴，但都沒有受到高雄縣政府的正視。即使到後來事件爆發之後，也僅是

將廠區列為「整治場所」。六輕事件則有與雲林縣政府之間的捐款關係受到監察

院的調查，雲林縣政府接受台塑捐款新臺幣 10億元的當日便准許復工。日月光

則是因為私設海放管事件並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協助海放遭外界懷疑有包庇之嫌

疑，此案後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有向大眾澄清沒有「收錢包庇」日月光，都

有依照規定來執行（黃亦如、陳立峰，2013）。頂新事件中媒體一直強調「門

神」的存在，而後甚至衍生出「頂新政治獻金案」，此案後受法院裁決無不法情

事存在。另有屏東縣衛生局人員向頂新洩漏機密文件之洩密案。在政商關係之

外，政府的對於三間個案發生 CSI事件的態度有所不同。三間個案在 CSI事件當

時都有受到政府的譴責，不過僅有頂新受到來自政府的抵制，如：各縣市政府及

所屬機關學校禁止使用頂新產品，更呼籲縣市內的通路與餐飲業者不應再販賣與

使用頂新產品（陳佳鑫、謝其文，2014）；行政院發言人更公開表示「尊重」民

眾所發起的「滅頂行動」，但也行政院也說明沒有默許的意思（李欣芳，2015）。

而台塑與日月光對臺灣產業的發展有較為顯著的影響，政府即使有公開譴責企業

並給予相對應的懲處，卻深怕再多一分罰則會損害經濟發展，更被質疑成為企業

污染的幫兇（李育琴，2013）。 

在後續 CSR策略發展的面向上，可以發現台塑有積極的發展 SD-CSR與 OD-

CSR，不過 SD-CSR因為產業的關係所以即使有積極佈局環境與公安相關的設

備，但後續仍發生多次類似事件。為此台塑在 OD-CSR有更積極的佈局，例如：

善用集團資源與廠區附近的社區維持良好關係。日月光在 SD-CSR與 OD-CSR上

都有相當完善的規劃，除了針對 K7廠水污染的部分有大幅度的改善之外，更承

諾會投入新臺幣 30億元的經費來協助臺灣生態保育，例如：認養國家公園步

道、避免在全球生物多樣性重要區域建廠等等。而頂新相較於台塑與日月光在後

續 CSR策略的佈局有稍嫌不足，在事發之後涉及案件的子公司皆結束營運，可謂

以「逃避」來處理此問題。不過頂新透過成立新臺幣 30億元的食安基金並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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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新和德基金來執行；更在 2019年魏應充著手推動「復活」味全龍。另外，味

全在本次油品風波之後面臨劇烈的品牌價值損失，後續策略主要是透過專注於本

業並重視食品安全來站穩腳步。雖亦有發展偏鄉孩童與酪農的輔導計畫，不過仍

與本業相關，故可以看出味全的策略大多著重在 SD-CSR上，並沒有積極佈局

OD-CSR。綜上所述，可以將三間個案依據 CSR佈局的積極程度進行排序，由最

積極到最不積極依序是：日月光、台塑、頂新。 

總結來說，可以發現 CSI事件的影響範圍越廣泛；CSI事件牽涉到越高層；

後續 CSR策略越不積極，便會使企業扭轉企業形象之路變得相對困難。在此之

外，筆者認為在營運本業上為社會帶來的經濟效應也會造成一定的影響，日月光

在半導體業上的成績與台塑在重工業上的成績都在不同時代為臺灣創造經濟奇

蹟；不過雖頂新當初以「鮭魚返鄉」之姿風光回臺，卻沒有為社會帶來顯著的經

濟成長，其反而為人詬病炒房、買豪宅、用臺灣人的錢去中國發展等等。故企業

在發生 CSI事件之後，除了應利用 SD-CSR來彌補並利用 OD-CSR去增添正面形

象之外，更應該顧好本業的經濟價值。 

第二節、研究限制與建議 

 筆者在本研究中盡力搜集完整且全面的資料，然而還是有存在研究上的限

制，以下說明之。首先，本研究以臺灣三間企業作為研究對象，可能會出現個案

的局限性，使研究結果難以複製到其他個案情境當中。本研究之研究對象以發生

過重大 CSI事件作為篩選標準，並沒有在後續分析中考量到個案的產業差異，以

期跳脫產業的框架去分析 CSI事件與 CSR策略。不過此舉使研究結果無法納入

產業的影響要素。另外，本研究中使用 JF不平衡係數作為衡量媒體評價態度的

量化指標，雖已採用臺灣三大報紙資料庫作為資料來源，不過仍難以真實反映大

眾的所有評價。甚從計算結果可以發現當出現大量不相關單元數，會使 JF不平

衡係數越趨近於零，使結果出現偏誤。然而，企業透過「買新聞」來經營企業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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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已是十分常見的策略，同時各媒體都會有自身的立場，故在新聞正負面數量上

可能會受到影響，使 JF不平衡係數出現偏誤。除此之外，本研究中利用 Jones 組

織中個人道德決策之議題權變模型中的道德強度構面與組織影響要素去針對事件

進行分析以及利用 JF不平衡係數來衡量媒體的態度，在其中構面要素的判斷與

文章態度的判斷存在筆者個人主觀的影響，此部分會對結果產生一定之影響力。 

針對後續相關研究筆者給予以下幾點建議，首先是可以提高個案數以期降低

個案所帶來的局限性。甚可以選擇同一產業內的個案進行分析，納入產業的影響

要素來討論。再者，可以增加 JF不平衡係數所採用的新聞資料來源，透過更大

量的新聞媒體來降低單一媒體立場與企業買新聞的影響。另外，針對個案分析中

的 CSI事件的法律判決結果進行更多的討論。本研究雖有針對各個案中的法院判

決進行整理，然而因爲此非本研究欲討論之主題，故沒有針對法院的判決與適用

條文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最後，針對研究中主觀判斷的部分可以透過第三者的雙

重認證來避免過多的主觀因素影響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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